A

SR - SR E ) LB AR PR

1134 & i 3% % 5%
o4 AERREC RBEFRET

4 EET

FAMETFIEF RARBAERRALZE RS SRBT RS
PF (1134%)?; WF %12~25~285) > ArF]iAeT

& FF

P

-

L

1

Lﬂ
ot
o

"

> 1= *‘?‘( =
3-8

AU NER BRI S %ﬂﬁﬁ%ﬁwﬁf%aam
éﬁ(T”ﬁﬁéﬂ)”W FFAra T (B e F OO
<DQPO&mWi’ﬁEﬂ B R 2w—ﬁﬂwwka)-ﬁ&gf
VAR LR S R EARPI6ERI BBNERFZ F11E
i%iﬁﬁﬁ’%ﬂ@uwﬂH133%ﬁ’ﬂ¢m$iﬁg
112897 12p 3 F A s BlBARER L 128110 7
P /ziﬁltﬁA”““lmﬁll”%E £ 724
KPR GEPRBRE LR ERFEAFe ;%— ' M
EE R SR 2RALREGAE

I\—
= -
(-r
HAL L FE8E2 > Bcikpeh @8 X

% BHALHTZL) P 2L ®R4
EEIRL o RiRFTR il o2k
oA P g R o AR BEE R REY S TR
%’%Fﬁﬁéaiwziﬁwi: TEEE e k2 Frisa
oG AFIR IS E-FR,, - TFE o, > A AN

A A 2R o T A - AT 2 A AR B

BANZEAREFRZEFREL > a W AERSL S BB
22 EARZEREGHRERE DANIFERRLE
NI HEERAARA I E A A RL - THERGFR E

%— 7



b’¢¢n2&w109w+%@x¢mwﬁmWW%w&i?
1 iEPES R (T%"—r’ A EE LRz L3 & ‘z—k!/’HT\ i

ii@*‘ﬁi@%’?ﬁ“ﬁ%%%*#ﬁi%%;%
B P EEAREN KL I A L EFY AR E

§ﬁ7~?§4°ﬁ$ﬁii?§%§%%¥%—ww
~ﬁa*ﬁﬁﬁiﬁgﬂ E %éﬂmﬁﬂuw

PE11? 24P > MR BISHETEE L H
1@ﬁéﬂ@ﬁm%4ﬁwﬁ,@gggg%%%%%‘é
BN R R LI AP G AR E S

(T ) 18,0007 » Hep4 pEsp 2 K48 ~ G -

%‘%F” L~ H25T % 2 X MR RIUF R 0 £
i il T Ay EER SRR R EH L0 L
ZEEF ATl T Ao pam T - ‘i»%\
o TEd MR A me FREET > Liek;

WU EF A FHBMEAFLIETE B2 B
ﬂfﬁ%"Jjwﬁg“ﬁ?%éﬁiziﬂﬁ’faﬁﬂﬁii
BMEAFRAES L ELY GEL @ 5 - T2 4L
oo FIRLM L WP RARBRNERE L2 ¥80EF I~ 2

A

BARERE L2 %3991'}%%'311E5 F&EEFTE > XRBH KR

]
+
She
|
3_
3%

HH L - TREE2Z 7% FE
PREEFREERIRTZL > EFERF

AL PR R B2 2k 21 F Rk 8 1540
527 ~ F301EF 13T A BTG P2 o X AF W A3
mii‘* ¥ 0 Mg MR E R FEF R iR
Vpd 2 R AERD R EVALPRER R KT F
é%%?ﬂ'“iﬁ WEIEGE o oA B WA F By
RS EUEM > p A oA MARBIERAIZ 2R 0 5
2P REFRLZEF B EER AR
FHRAL G FERD LSRR EEFT LR TR
FAPTRE 2 GRR (A ed g I Bt

}



i

B :
QR HPERAEB I g > d NEFEFRBLERES & -
2 AR AR E e I f‘é&igthiﬁijf%ﬁ
Y F AR

cd
3 K
TR (7%
BRI R4
Eo0r i3 s

&
ﬁ#ﬁi—iﬁ%ﬁaﬁ% iy 5o
PO~ M2 AT 3 HERAD Lo B
AL e
A

HEMG v FEg2 - 2 Bl arE R SR
Hi%&%ﬁ’%éﬁﬁﬁﬁﬁﬁ SRR T2 TR
FiR XL -2 TRIRAE R TR
JE‘QH‘L%‘&L%—T AN ,ﬁ%&‘z’iﬁh‘ﬁ‘ T2 (71 &R
TR oo X J{ g HEEZAFRE > GEFEZARANERZ
L o HWIRERZAIAMP AR LI LI T4
AL - T FEREAFR PTG d DI E
R ERE- LARAA TR FAE ZHEH R
FEE o heF LA TANEFRZ AL ERE M B
et Dpwpe ) o et Tpape ) » TR R 0 H

HEHL - TARAND AR AEFP PR A2
& ,K,ﬁg%fj&;ﬁ;ﬁ;\ ZABPREEPRABMEE TR

75 PF2 %E‘Hii’ﬁfifz“*l‘f’ el RN AL
2B TR RRAZZERFE AFRER T &
GARAL I 2 A F A NBETEAEFRLL LI
SRID TR el HE e TS s 2 HRTRRT 2 & 2

ik

19
BEETRYERNIAAEY > ARANTHP I 2 KR
OBRRRFEAL P AL BRI A 22 g
Aﬁﬁﬁﬁéﬁﬁ’&éﬁéﬁﬁnaﬁi%gagkg#

b
i
mj



BREE A

T AR 3 AR AR TP AR AR R 2 580 5
liE‘/~ Ell—tﬁgab 72 %995 5138 2 F %52 % 7% >
RFEE KRR g L2 TR oa PHIREELLAHIL
15 ]ﬂ P RPELFREER  mAGURL 2
WEFAFIRE T L FF CEFER MO AL

A 7
WS PR R TR T ';lazi.i\%%?éi%‘*’%%‘ﬁiﬁ’ ~
Tk -FES  CMF LR X FEDR A 2 I
W H T i;‘%‘@’ii%’z{%ﬁ_ﬂk@’ﬁ Lo f (Tfﬁ_&xiﬂ
FAL) SEE S el A F F o ERTR AL
R~ @ E%lWECHATﬁ’f- & b‘%uip Z % 2 Bl ~ LINE# =435
Lk &fedp & o éﬁﬁfl CERRA S RERIRERS11211 7 19P 1
SFEFFZALEER F o £ Bl ~ ST 5L BRTH8 ~ BRTHTH 4T
PBH AL ZFAZZ AR TARLTETH S HTTT R
4*P#£ﬂ§$%ﬁr SNy S SN
AN AP R AF e KHON]28T 8 BRERVY D HLE
o PEL R I AR %&B Ba gt ® # L E N 0 S

RisA 21128110 Besgd - #m 2 4 - F# Lfeds §
&iﬁﬁﬁﬁégig,hi;@wﬁ):Eq%ﬁyﬁ
7o R R BRERN Y LR LW BT ES S
FAKIE o B2 tsd HEE LR A7 R B RHE
BiE g 3 R BB IR E LR fpRds s 12890 B
B v oo FEHEAGREL BB S0 B
» P E1E8,0007~ ? EREAARNT R Byl S8 8
HBEELHRG e TR BREFEZ X0 Y T A
HEfE2 - 2R A EBELF LR

(= );E 3“#1"‘“112&7“ 117 BF 54 %L F 2950 2 > @3
112878 B4 £ 0% > d 2 B F S e B A~ 14
ﬁ“ﬁé’ﬁﬁ%f%w%—wmiA’ﬁaiﬁﬁ%ﬁ*
18,0007 % * t& » *+ 1122117 192 24P — b o Lpn & 3



HEEE O FERE G PEEAT LR F 3 mE
S RAE C EAN 2 BRIV F Y L B A R
T 2}

BORFAREZ AT AR ERET
‘? ’ i,ﬁ;‘aio

D amg g mU BT IR AL GRS LR (XA HEE R
PYE) 2 &3 BN EFZ MR (CFLERE
ek BEES AN EFREREF) o HRA - T g KR E

'é&iﬁx~aﬁﬁ(%i%ﬂW@%ﬁﬁﬂiﬁﬁﬁ

A

¢
3
¢
SFF

3
e

i

[anyd

L
-
-
8

ERBEAGEE SRR AL
”3?—;}’;522 Fl l;}:}f’ =

&%m%—%ﬁzﬁﬁaaéﬁriﬁ@@ﬁéﬁﬁaﬁii
ERPFRLHLIE- TR 2 EP B TR G TR ? WA

. ~~

E)h %= 25M 318,000~ » £AED & - 172 4

&
>~
W
—=

253 12,000~ L3527 2 J1F
Lo E g A Mgt m M e 70, (GF 4128

ETE2T2F ) rdEP 2% T+ 6, BR26p%7E
P HR3F R A A A - TR 4 p 18,0007 0 %
"ﬁ;}gr‘&';'%??/blz 0()();“7‘71111]_‘;1:0
2.3 Bt dv P AE 5 A A B ORAL R B RS L2 A 1
"k e b 5 J Fn" Lr‘ri‘l;fn%'b%ﬂmfl_ﬁ]%g_gg;cg;g
SR RAIE 0 R BT R

-]



SR w0 X RARZ N2 RPEEFAT S (Afd %601 T1
B 0 &7 16,988~ ~ 15,900~ ~ 16,900~ % 2 #§ # >
A2 P EFTERERGTRL TP AR o T2 0 A
PR ESF T BTN AR REFEY 37 2 012,0
00~=2 i £

mAHEP TR ZEF 18,000~ 7 22 12023/11/19% L
%@JLmviv(Tﬁj-ﬁwf@a@>ﬂ ’ﬁ@%ﬁ
R 12#92 22p B TR FESRAAAN & «%r
pemaigFe |~ T | g s nq Fﬁﬁpa%‘f
18000~ ; #3F (EX 5287TF ) - #HA R LK EQEFZ
A - B 718,000~ 15,500~ E sk FALE * o 2
500~ R B L ehg * » B FAEEY oho s
BAFHEWI e SREPBEFH ~FL oypliypt
B APEL P RRGR YRR S iR R gl
w38 HF (EH125 8 %101~ 1477 ) - A¥ERF A TiFE
EEAEBYE FEGE L B (88455 5179F )
2R HE T R AR RE ek fﬂiﬁ 5 H

1‘*\*-{ \\\Xr =1

ey

A

(FE 541724237 ) V@A PLXFRFF L8258
3 EITR T o E'“r."/‘i%:'fﬁgﬂ_ T AL T 5 EI

2F11? 3P 41 p e A TR+ AR GA Lk iTaz

20 B kL (= 48 100~ +#3+ 553,171~
=11271~) T o L AEWH 2 5F2 F (19500;~) » &2t
2482900~ - m RFAFEFTH BME CEAR SR E
B, AR TR BT %&mmm,z;xa%%@um

ELFEN FRE Ao BIIAT F 7 Ho(xH)RiE ~8F
ﬂﬁﬁ‘«?\ﬁ»wr}a@] FAEIREZ (FEXFIT92 181 ) o =
2. MNEIRF Pﬁ]@;‘ 18, 000’b v 530112# 97 22 E’II%E} 7 A
FAH A ARREREEY fr o kPR R ERT RS2

FAE A HE LR~ BMMR B POl 0 W
%ﬂfl& 000~ » avs RHESXPEM = o 4ortax L 4 1118 000~
S ek BRIk R (F S AR F 11271



i\%%&iﬁﬁfé%ﬁ (F 4 »#9T5~) 2 @4 Y
T FAyEN & (& A5007) ,5144¢P5254m?§§

oo AR EHFEUEDP AFRAFR AL TR 8
BERLREF FEFESI FLE LT TR R
FERT > T EAF LR ARFEEEL: T (B
BERN A NG ENL - ABERPALH Q) d & g
%iﬁ’ﬁﬂl%iJ“¢<%h%%w)’Zﬁ@aﬁ
MEAVRLEDBF G A %#j~ﬁM1 %%%—%ﬁ
2 A EAfEY F émﬂmmi FEFIE | 0B b AT
* ER o

AR pGEP AL IR FHREFRZPR

Tk orit o A ¥ 7 B{Eed 424 88 L E o PR e BR o 2R
R A - T B A e PIAeT112E90 10p TR A%
ﬁr@ﬁg,@ﬁﬁﬁ%ém*ﬁW%@ 18,000~ & d #&
A L EA0222p Baxh s (A Eord § S kT2 8P

55?‘1:’ ﬁ’ ’;"‘f”'@»l%
SERLYA T TR 0 4

4 fEFEE "R 2|t

12 30

B REpe AL AEEF 2R
Ed ELAR L Ephe i B

T E PR dg T

ISR S T L TS SN SR
FECSRAMC R EEEREENT S N R TR
FERFVUEPARL ] REFLE TR filBEY AR
TRz T
28 % B F LEANEAREA AP L g - 4
s o 5 kR A B R E LR
TR FARRH AL AEIINER B AFESEDZBE
e e R B (E 125 $99 - 101

-

2§
e bz LEEF A
7 ’ Tzﬁgﬂ_%? T’q’_:_o

%
Ayﬁ

) f%ii%%ﬁiaé%?ii

S L
=+

, 2 4‘-\

T Bp

3.%

N2

it e pEY ad § L E P

K-

S v

4c]
=

7

A dofe &2 <

el

(w

’



EoRAREARS > A L SaAgT A Al 4
FRE o ARG RIER P PR heE R
(% %- %3011 321 \3533359?) ARG PR
ﬁ=ﬁﬁ%ﬁﬁiﬂﬁﬁ EEE N33R Ad g
Pl LRI A *Wé.wkﬁw%’ﬂékﬁxg
%ﬂ«%g%%w@ 4 BT PR R R T

(jwm%%Bmi33p>
AZAF F W AFEH 7 Ed APHETEEE LMD
ﬁ@ﬁ%Lﬂ’Wﬁ“ﬁ&bﬁraéﬂé’“éﬁﬂiﬁ
il 2 Egd A HAS BRI FFER R F
WAL e G R RN AXERL L E IR BEX 3 (F
WE- 9121017 ) 5 VA ABRFEEHEAL ARG i
Pl msd A SN A S A ﬁ;‘%ﬁﬁ EEN G AL AL
FAFCE N FE A TP R By o W RS
Wi AT LIRS 3 EFA] BRI X YRS
FEHEF (AREF301F)

O.MZEARLT -2 1R E - KIEL W APFZ A3
WEEIaf LG AR RAERLFEF R N FE AL o
5&)

N
-

% =’?¥!FF§‘}§K‘JZ
WEF (E+E- 536023767 ; EE ¥
1932 213F » & ¥ %8512 873F » *#¥3282329~332~3
38% 339 ~ 3433 344F )

O.f Ak 2 3 M2 & B AR B RTRE F B AL~ D530 RSR
SR INIE L 45 SO TR A S (j\

%‘ﬂ:

= =k ;
B
P
=y
Gy
W
2|
P
ﬁ
~
pauin]
¥_
¥

Iy =



< 'iﬁﬁoiﬁ%w?ﬁwwéﬁ 2 R B A £
g;;“ /nL s M _E/:?*ﬂ‘ E’&F g,_ ﬁ Z"}t/-l- 1}‘]% ]I;‘.l;_'-r
'ﬁ%‘%‘sm‘w% ’ E] EE-LJ é'bti]x’tqs ;4715%,_ ]I?VEKI"'%L‘L@ T ]___‘

M aﬁgg;uﬂ AW E-FRBREREPA LKL EL -
w7 %%ﬁEQofﬂﬁ%mqéﬁﬁﬂ’%%waa&%i
B 30 AR RSERY o ET Y EHRE T

A- %&E\}‘fr’iffu— NEE 2 @ﬁ%ﬂ’z x3F %2 %
W RITATRE C F A IR o MERIE B
v W &wﬁ4 PRIl P IDLE

TR ANFERFEA - ML T E R
% hh B é]ﬁ]ﬁﬂ“ﬂ‘rry : ,ﬁu/f,#u =AY
%?W%ﬁ ﬁ%:I’ﬂ ﬁﬁﬁ?%v furf?

o sm -

A PN i< ﬁL 3 5k o @J‘Hﬁﬁm 1\]_']_
IR EEFEZE TR A ﬂBF’PE‘*Eﬁé’upm

B2 F o PRE L SPEI T RELR? ARET % K

e E Lk T AR ﬁ“ﬁmpéw %

T REML LG eh- 72 BE F O EHRE

B2 AT PR o

S AR P S N Edy 0 FRATR S %}P\ 3 lixis

|

NI

24 (FEw# E5- %15-163~233-427~521F s E®B E=- %
TOF % > A2 B FEF1TE) AuEgpElyyy

FAEEIE A E S REAT110 8P A %R (7 B EE Wk Rk
iw”‘ii”?”ﬁiﬁﬁ»‘Mﬂ@w%%ﬁkfwﬁww@
T AR AP Mo ~ AARBEER IR T

— a1 EBR SH ¥ LA EEEREHE &ﬁﬁéﬁkfﬁﬁﬁ
AT RAT AR 2W R 0 BREFBE - R B RREST

TR AREER ) 0 FERLG X Aoyl
L, B p FEFPZ AR ;_Ljﬂﬁ FruLg b ng%r?‘;% :
BE A - o AL LT

(
=l
3 PLH T AAELE Lo BE A B P A HiE
-
7

AR



)4 & 5 B REP o Aot ho - TT L A M AR D AR
BRAZZEFRPFRLHERE- LA RE G HR M R
1 #AF LN ARFEFEL AP (REEHL) @ft 2
g F - ¥ enin s A d S (8 g gk
FROREEE S LTS PRE AT Y AR E
Beyet ARAPFRLG ) g SN Fw o %SR-
HIFE o180 WL IR &L A |0 w AR T
FEREAPM A e RSy 23 BIFARESRN - Bl
Koz 2k - E-ERGHMEBEF (A¥ 52901291
3D
QHEARFINARFEPREM A REAPE L (ré’z Yo
WA R I A ERBENETEL > NE B l@? » {8

ém&mmm’%Wﬂ%%v@é’ﬁﬁﬁmu’%ﬁb%Z%
518,000~ &2 £ 2 > g RAZEF FMES > R lrsﬁ;3
%ioiﬁﬁéaﬁﬁﬁﬁﬂtﬂﬁoééﬁé%&ﬁﬁﬂ
S ﬁ“ﬁ FATIARE R A L KA
A EFH TR g A 5‘\3‘}"@%&3&_&% 4 Tﬁfg%"«?ﬂi}lﬁ
bv oy e A AT ip SR R YRR AN l@]:{ﬁ%’ﬁ fd ; ‘p»’ﬁ AT
I

Fliph ks E AL N B pES LR *gg} fg:’z%’zégﬁ—;“i%

\\\Xr

N~
3

\

Pl & EE 4 0 FEAPREE o B30 > HEd
o AT LIRS L BN BREL X FORAS

FioEEE (A ¥%3002301F)
FEA M R R %%ﬁnfwﬂ@m@ﬁﬁﬁﬁﬂffﬁwl
B2 @ :kpﬁnmn,rﬁbi;ﬁr@ﬂ

F

/)‘Z'ﬁ E‘ig ‘I//J ; Nz'—k‘k?f’r.,.@’w \ ﬁkﬁﬁﬁi\:‘ EQJ{ ‘: %;;k;;.;}s
gﬁilj#’}‘;/‘? F}’t - A ﬁﬁ—i’i\' IFB:};‘% Q%pr’i ’ /)»4 A _Q 1’\3\, f]iﬁ

G T ol N gE
FORE AN G BTG
DT - d —«‘?Lf'?:
e AIWE RI6R A L
L R N (

(%

; %%‘ré@:kﬁwéﬁﬂ}\?@]ﬁ?
Rppt AL EFEd pRi kR
DA RIEETY R R AN

S A A R
Fﬁ"o% %3102 3187F )

->pg\_,\

-\1\
o



“-\

BEE ARG PR NS S RS

A
ARl o AR ATIE e o o B B AN RS
EENF D PEARY 0 U E v kAR L BRI N
&4’€ﬂ§%ﬁ@%;JZJ&ﬂwxﬁm—@ﬂﬁ’f
?:imfﬂ PR BRI
T (* Fm*a 328;L329E~>

&
ERBAEEAFF IR N FEEA L
AR BIARER S N2 2L ERF
B i A Ji‘}é-f%ﬁ?‘;% (zkl‘fa%‘;
ZE A HRA E o %G- ]’gﬁ]ﬁf <z b Hip AR
FERE s AR F’}F?Eﬁ]«i R «kﬂ—\r]" EL AL
5T (ER B-433F ) WA RFEEFEF N

s
.'fi" A = ﬁké# ) P s
A4 BE AR

2 RN p W SREEF 0 Fh A Efsenph iz :——3"3‘35"?"\?;
Ainc ks B ah 0 sRPEEARY 0 U E E o s > /‘)»'ﬁ %it | A5
2 AE A AR T AHII A RERER L BRI
LRAEMEAR o R AR R AFFUCEARE L S £
feip RS G RARRS  BRAER > s 2 LEHE

P%t’wﬁtl*ﬁﬁﬁﬁé‘*%mé‘ﬁ’%@éﬁ
SRR EEAE 2 B iFE A EE (Ad $3401 342

GEARITEGEREA D (RTH) L& E &SR BN
EAEm ARG A2 AL I FIERHFERIRSG R
ﬁ%?ﬂi’ﬂ&$3W&ﬂ¢4i#ﬁamﬁ;§\wﬂmpﬁbb
AcA i S B e RREy @ E 92000~ > @ FG 2

P22 Gs Ak FAALERKLT S EE (K
#801L8T3F ) c W ARFLPFHEA  Nig=d < P
Eﬁifﬁfﬂ?%’Apijm&Amvk,&Ei%‘m%
o RYFEARY 0 N E K S f8 o LG RFIAA L & E < TR

#+t—8



SIS - T AR RLT R F

XTI 0 A EEA S S ARG R F
CRARER 2 2 LERFWE T RIS
B EIRE AR ’%ﬁd SRS N R FA L HRA
£33 (¥ %3432 345F ) -

A
-~ T s ZEl 4 =7 Y x5 3 A |
AZ A E M E A }3 BAE > f;%ﬁ"‘éil%‘%é'

A

/I

<
C,\'v

\\ 4
> P
Xy 7:')\\‘ 2| B ~
W - :\u@ig;—:‘tmm
N
e
S

I

|~ <

W
i
4-_"}

(3

e
?ﬁfa“ﬁﬁéi‘aﬂ‘

TAFEFETE o );:,13;7:4‘ l%ﬁ%%l-# o ¥ lliﬁzii?}%‘_’ 5
B Rd % %ﬁ&EEJ’»éﬁ B PR EANITE o ¥

1128117 3pd BAPXFARPL IR L > 3 LK
£GP A ii‘ﬂﬂﬁﬁéggﬁf‘?%ilj\*°JJJI5{€£"‘T-T%\'
— AT E A TR SRR E R R R A e o
PRI EHART I ER I L A E o
NFEwme B Phoe AR TAR 2L @A
& RS AEARNERAL T RZEHE B

(w

A

r 5182

@?ﬁﬁsvimzﬁéﬁ’ﬁag%ké%at51ﬁiivﬁi

BEZ RPERE 7 » 1> A ERE o Flpt > ME T A

*ﬁ%.%iu FER A - T 2 A St d\%*’ﬁﬁ_@] » B AR
LR LR

Gt *—"L'r%il v BEIRAoMt & - AR 20 A

o2& REAPT 0 PR S AT

S r#ﬁr%?‘xﬁ’? P A

Folaairig g TR LRERDE v LNR AR

ARt B2

L%ﬁ:{‘\—j o

47% AT f@fj@.]:;ﬂ%» E 53010 %138 > Z]ddea 2 o

RGBT T FRALS T 290 A & TR R
£ . @® 114 & 3 y 27 p

AE ¥ - e FHEZF P O1EY
= F FrE
T ME %

Ed
+
I
m



hed PRAZLA R R EE 20 p e ARBE N PRI R TR
Aot B REIRd 5 H RAciE P RIEd ¥ o RN P RE R E 4200
P kAt RIEd § GEFRBEFFA A ER) T

EFEFB&FER ) o

-~ 0

2 F Mkl
A

v E= EY 23] 114 = 3 21 2
A -

Y5l |BE A
1 T i
2 R R
3 2
4 2 b
5) A
6 3 F

7 ThaF B
8 EEY
9 *F
10 S
11 | # 3%
12 | ¥ 4a3%
13 |m+pL
14 56 ¥ IR
15 |i&=3
16 |%E#x2
WA ST
18 |&2%
19 |% &

ki
=+
I
m



(\ER)

20

ot

-
\m

&~

M A -

Bl | Ey LA ) e

1 AET2 PR ERLE - ABTEBLI &L 5351497
NE# e fsdp BB 2

2 PEHFZ PRI F LT ~KEEFP L | FS5167T2191F
HFHERFLE P ILHEIBLINEF 22 fpiEds
R

3 HEZ Lz R ERLE ke E R A | HF L 528323007
BEFLE CHZ UL BLINES w428 B

4 HiFz k@b anEr L L ~ S | EL 533323397
& fmdp e ¥

5 FRLPHSEER ALY S A5 | E L 53831 391F
HPLE ~FF I PApE 2 G e R
n

6 AP BB ARER LY AP | E L 55552 563F
Z4p % 2 LINEH = e fmdp e &

7 i+ L S LINER e s e Brfndp PR 2 L %6351639F

8 EHEIRZ AL ERFLE kBB | ELH687T1695F
BEFRE - PEm T BLINES afsdn e 5

9 KAV 2 BB PPAREERFLT K2 | E X 589318997
= s R Y

10 |[RRELE-FSFPEHEFERPLL - 7R | EX 50492951 F
= e dp i fudp BB 7

11 | £ %55 BR-0758 ~ BR-0T5T#wTs & Tl ~ (¥ X 59771 987F
e FARL LH - R FFEwETALe
LEREFTREIAFL LHE

19 AT E R EANRE i (s | EE 59892 10097
A E s E R ALY RGEE S
EEAZ GFHRIIP o FETHFLIES L
2R

13 | WESFNBFGRY IR HRR | EL 510132 1027F
B ARl T ELTHRY

$+ma




(\ER)

14 ABEA FEEEFES 1128127 28p |20 38 (- ) %3123
v*’fi“ﬁ%iff‘"cﬁ??iﬁ% 3%

15 EFa Af RN N P113E17 12 S |[FERFE (Z2)%41324
ﬁ_“; %%m 15F

16 |REi2zEFSFrPIFERFLT T L8 EFEFE 513121397
£ S LINE 2 42 B

17 EFS-PIHR -HRZL - HAIF-FF 0 |EBFEF293128F
A Mo IR FTREEES

%+zR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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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靜芬




選任辯護人  蘇俊憲律師
            許宇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選偵字第12、2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靜芬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余靜芬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南投縣鹿谷鄉（下簡稱鹿谷鄉）民眾服務社主任（址設南投縣○○鄉○○路0段00號，與國民黨鹿谷鄉黨部地址相同）兼鹿谷鄉彰雅村村長，而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屬於境外敵對勢力所屬組織，為反滲透法之滲透來源，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主張，均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反台獨」、「兩岸關係更好」之泛藍陣營，且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委託，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不正利益而尋求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先於112年9月10日前某時接受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臺灣工作辦公室（下稱台辦）主任葉亞林之委託，組織以村長為主要組成人員之團體，至杭州市接受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目的在於影響我國選民之投票意願，而支持中國國民黨及該黨提名之候選人。嗣被告受委託後即邀集如附表一所示之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等人參加，而後於112年11月19日至11月24日，以鹿谷鄉村長聯誼會名義，偕同附表一所示之團員自桃園市出發至杭州市，團員僅需負擔機票費用、臺灣境內交通費用以及相關保險、代辦費用等，費用共新臺幣（下同）18,000元，其餘大陸境內之餐飲、住宿、交通、景點門票、導遊費用全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並有台辦人員陪同參訪社區基地等行程。台辦人員於餐會場合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並宣傳：「兩岸一家親」、「和平統一」、並分析「若由國民黨執政，與大陸地區較好溝通，民進黨溝通比較少」等語，表達希望團員支持主張前開宣傳之國民黨等泛藍陣營，以此資助旅遊招待之不正利益，行求具有投票權之團員支持國民黨等泛藍陣營候選人，而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因認被告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罪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依據；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前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又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故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另判斷行求、交付賄賂罪之成立與否時，亦應考量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份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援某特定候選人。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余靜芬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罪等罪，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證人黃筆顯、林宏山、黃辛、張燕珠、陳竹能、林主演、何垔墩、潘友課、張燕真、張燕珠、莊素瓊、林錫展、吳桂珠、游美崎、陳子旺及楊安霈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機票訂單資料、臺灣運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運達旅行社）代墊單、收款單、證人黃辛、張燕珠、林主演手機內照片、何垔墩WECHAT對話紀錄翻拍畫面截圖、LINE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畫面截圖、行程表、桃園國際機場112年11月19日13時許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班機號碼BR758、BR757號航班艙單、被告及證人等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航班資訊列印資料及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等為其依據。
六、訊據被告余靜芬雖坦承其於112年7、8月間與杭州市蕭山區台辦主任葉亞林聯繫，擬組團前往杭州市蕭山區交流，經同意後而於112年11月間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州市蕭山等地參訪旅遊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有公訴意旨指涉之犯行，辯稱：鹿谷鄉與杭州市蕭山區為姊妹市，疫情前雙方多有往來互動，疫情之後由其與葉亞林聯繫，表示鹿谷鄉村長聯誼會有意組團到杭州市蕭山等地參訪旅遊，於112年9月間獲對方回應，就由黃筆顯等人找旅行社、找團員參加，團費為何是1萬8,000元？具體行程的安排，伊都沒有參與，抵達杭州時葉亞林有請吃宵夜，還陪同半天的行程，過程中並未要求團員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僅為常態性之交流活動等語。經查：
　㈠葉亞林於112年7月至11月間為杭州市蕭山區台辦主任，而於112年7、8月間與被告聯絡，由被告與黃筆顯組團前往大陸杭州旅遊，被告遂與如附表一所示等人，經黃筆顯收取每人18,000元費用後，於112年11月19至24日一同前往杭州等地旅遊等節，業經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黃筆顯、黃辛、陳竹能、林主演、莊素瓊及蘇玉珍於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各項證據附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堪認定。
　㈡然公訴意旨既以上開事實認為被告係受滲透來源（大陸地區台辦）之委託，以遠低於一般行情之低價團費（除往返機票以外，均為對方支出之落地招待），對附表一所示有投票權人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即支持中國國民黨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區域立委候選人及政黨票），涉犯上開各罪，則本案所須探究者依序為：
　⒈被告與葉亞林聯絡後，被告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州蕭山參訪，團費18,000元，是否為遠低於一般行情，其間存有差額之不正利益？　
　⒉被告是否具備「基於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⒊如附表一所示之團員，是否對「本次低價旅遊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關係」有所認知？茲分述如下：
　㈢本案旅遊團費18,000元，無從證明附表一所示之人每人受有至少有12,000元差額之不正利益。
　⒈公訴意旨固以卷附「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選偵12號卷257至272頁）欲證明含有「千島湖」景點之6日旅行團，費用約為3萬元，被告及附表一所示之人自費18,000元，受有相當於至少12,000元之不正利益。
　⒉然眾所周知，國內迄今尚未開放赴陸團體旅遊，是公訴人以「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所示報價與本件團費差額換算所謂不正利益，本不具任何比較意義可言。何況，團費之計算包括必要規費為固定金額外，其餘交通食宿均涉及淡旺季、等級、服務品質等，不能一概而論，尤其公訴人所舉資料皆標榜住宿為「五星飯店：喜來登、英迪格酒店等等」，與證人何垔墩、林宏山及陳子旺所提出本案旅行團行程中所住之「寶盛賓館」（警卷第177、289、635頁）有明顯之等級區別，又依被告提出之旅遊網行程頁面（本院卷第65至71頁），尚有16,988元、15,900元、16,900元不等之價格，行程之內容亦與本案旅行團之行程相去不遠。換言之，不能在網路上摭拾若干宣傳資料，遽認本案旅行團費存有至少12,000元之價差。
　⒊而細查卷內資料，該團費18,000元首見於「2023/11/19蕭山參訪團」LINE群組（下稱本案旅行團群組）中，係由證人黃筆顯於112年9月22日傳送「安霈是旅行社代表…請各位邀請自己親友進群組」、「旅行社訂位了！請各位方便開始繳費18000元」等語（警卷第287頁）。證人黃筆顯於警詢時及偵訊時證稱：團費18,000元，15,500元是給旅行社的費用，2,500元是雜項開支的費用，是我負責統籌運用的。旅遊雜項開支有搭機前和返台後的餐宴費用、送給台辦的禮物費用、還有我們過去中國旅遊途中喝的飲料、搭小船的費用等這些雜項等語（選偵12號卷第101、147頁）。然對照證人即運達旅行社業務楊安霈於警詢時之供述（選他84號卷第179頁）及卷附訂單資料、運達旅行社代墊單、雄獅旅行社請款單（同卷第417至423頁），可知證人楊安霈係因黃筆顯之前曾有合作關係，所以這次受證人黃筆顯委託「訂票」，遲至112年11月3日始以自己現金並刷卡代墊支付委託雄獅旅行社之本案20人團體來回機票（每人8,100元＋機場手續費3,171元＝11271元）並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19500元），合計24萬2900元。而依證人楊安霈所述：團員名單是黃筆顯提供給我，我代為訂票每張可賺取500元，事後也是黃筆顯以現金支付給我，行程是如何規劃我不清楚，(大陸)交通、食宿及景點門票都不是我處理等語（同卷第179至181頁）。換言之，本案旅行團團費18,000元，早於112年9月22日就由證人黃筆顯在本案旅行團群組中揭示，當時並無任何可以參考之行程、食宿及交通費用、景點門票等收費範例，所以所謂團費18,000元，可能也只是大概而已。如以每人支出18,000元計算，扣除前述團體來回機票（含機場手續費）每人11271元、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每人分攤975元）及證人楊安霈代辦佣金（每人500元），則每人尚有5254元可資運用。是在無確切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旅行團在大陸之行程、食宿及交通費用、景點門票均由蕭山區台辦支出即「落地招待」的情況下，即便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檢察官問：在大陸的食宿部分，主要是何人支付？）由大陸那邊支付，誰我不清楚」等語（本院卷285頁），公訴意旨遽以毫無比較意義的團費價差，指稱本案旅行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每人獲有至少12,000元之「不法利益」，自為本院所不採。　　
　㈣本案無從證明被告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⒈承前所述，本案旅行團雖由被告與蕭山區台辦對口聯繫，然邀集附表一所示等人參加，則起於112年9月10日所設之本案旅行團群組，依該群組貼文內容可知除團費18,000元係由證人黃筆顯於9月22日傳送外，行程安排亦由黃筆顯於11月8日張貼。觀之旅行團出發前之群組貼文，被告余靜芬除曾2度張貼對岸天氣預測，表達係由蕭山徐副主任貼心轉達，並回答成員是否要用「健康碼」之詢問外，並無任何提醒、指示或貼文，也未見被告有積極邀約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行團、透露大陸方面會落地招待等情事，因此，客觀上並無事證可以證明被告有受與蕭山區台辦委託，積極組成本案旅行團之事實。　
　⒉再者，證人黃筆顯固於警詢時證稱：我們是藉由聯誼會一起討論旅遊的目的地，後來就請余靜芬村長負責和國台辦那邊聯絡；行程規劃表是大陸方那邊提供的，余靜芬拿到之後再轉傳旅遊團群組給大家看等語（選偵12號卷第99、101頁），然其就轉貼行程之證述與前述群組貼文係由黃筆顯自己轉貼之客觀事實不符，至於被告如何與大陸方面聯絡、內容，仍無證據可佐。
　⒊證人陳竹能於偵查時證稱：黃筆顯和余靜芬跟我說要去中國旅遊，我是村長聯誼會的會長，我就通知鹿谷鄉的所有村長，看大家要不要去，臺灣部分是黃筆顯處理，大陸是由余靜芬接洽。我沒有聽到選舉話題，只有說常來這裡交流等語（選他卷一第301至321、353至35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次旅行團是我們村長聯誼會說要出去玩，在臺灣的部分由黃筆顯處理，余靜芬則負責跟大陸聯繫，因為大陸來臺灣都是她在招待比較多，她跟大陸比較熟識才麻煩她聯絡等語（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⒋證人黃辛於偵查時證稱：這次是由我們村長聯誼會長陳竹能跟余靜芬邀約，他跟我們說此行就是去旅遊，我當時沒去過杭州，又便宜就去。我有找我兩個弟弟黃振興、黃吉助一同前往。沒有要求於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等語（選他卷一第91至101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認知到這次旅遊是余靜芬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1頁）。
　⒌而證人林主演、莊素瓊、林錫展、蘇玉珍於偵查時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沒有人要求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參訪期間都沒有講到選舉。國台辦人員也沒有在宴會中發表演說等語（選他卷一第365至376頁；選他卷二第273至281、193至213頁；警卷第851至873頁；本院卷328至329、332、338至339、343至344頁）。
　⒍輔以被告所提出之兩岸交流相關新聞列印資料、公務出國報告、交流邀請函文及交流照片等（本院卷第73至136頁）亦與證人黃筆顯及陳竹能前開之證述互核相符，足認鹿谷鄉與蕭山區締結交流協議，並且迄今已舉辦10多屆，兩地之交流活動並非一時之舉，非僅為單方為特定目的所舉辦，而係雙方互相舉辦之交流參訪活動。
　⒎由上述證人之證述及被告所提出之資料可以得知，被告於本案旅行團自出發前至返國後，自始均未對本案旅行團之團員提及與總統、立委二合一選舉之事，更未要求其等須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之所以會成行之原因係基於村長聯誼會說要去交流，而身為村長聯誼會一員之被告因曾與陸方有聯繫的經驗，「自認」係與陸方台辦主任之聯繫窗口，僅此而已，難認有何基於二合一選舉要求任何人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動機甚明。另於本案旅遊過程中，即便如證人黃筆顯、黃辛於偵查時證稱於旅遊過程中，葉亞林曾經提及「兩岸一家親或和平統一」及「批評民進黨施政」等語，審之當前兩岸政治環境，實不難想像，仍難逕以身為台辦主任之政治言論，遽認被告具備投票行賄罪之犯意。尤有甚者，證人黃筆顯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台辦主任葉亞林提及前開言論，係在用餐與周邊團員閒聊之時，其除了批評民進黨施政亦有批評國民黨之無能等語，因此可知葉亞林並非係以「致詞」等嚴肅形式而為，也不是非向特定人、以推薦或宣傳等正面方式提倡任何政黨之主張，衡以時值我國二合一選舉活動激烈、主要政黨合縱連橫之際，任何人閒聊時難免論及相關選舉之事，何況身為台辦主任之葉亞林？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任何附和葉亞林之言行舉止，自無從藉被告自認「聯繫」葉亞林而認定被告具備向附表一所示之團員為約其等投票權行使之主觀行賄之犯意。
　⒏此外，經本院詳細核對卷內證據，發現散見於卷內有1份行程表（選他卷一第15、163、233、427、521頁；選他卷二第79頁等，起訴書證據清單第17項）分別於警詢時提示與黃辛、楊安霈、潘有課辯認簽名，雖無人供述係由何人製作，但所示行程與證人黃筆顯於11月8日在本案旅行團群組張貼之內容一致，可以認定是本案旅行團相關揪團之人行前所製作，該行程最末載明：「四、因我國明年即將舉行『二合一』選舉，針對中共近期積極邀請我社會各界人士集團體赴陸進行基層參訪交流，並提供落地招待，是否藉機進行介選，殊值注意」等語，果若被告有受大陸台辦主任委託，具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豈有特別標示上開之警語，提醒附表一所示等人注意之可能。　
　㈣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對本次前往旅遊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具有對價關係之認識：
　⒈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鹿谷與蕭山）彼此之間會有一些常態性的交流，我們去參訪之後，他們有機會來臺灣的時候，會找時間跟他們聚餐；我不知道本次旅遊會有國台辦人員跟我們見面；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行程中，甚至到返台後，都沒有聽到被告或是陸方人員，向我談論到選舉相關話題；在這次旅遊也沒有想到跟我國的總統、副總統，以及立委二合一選舉有關聯等語（本院卷第290至291頁）。
　⒉證人黃辛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次旅遊我們會長（陳竹能）邀約說這次要去大陸旅遊你要不要去，我問他團費多少，他說18,000元，我問我弟弟可否去，他說可以，我就找我2個弟弟說18,000元要不要去，後來我2位弟弟都要去，我們就3個去。本次旅遊沒有要求特定身分。在這次去大陸旅遊中，被告或是國台辦人員，沒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也沒有教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我回國後甚至連他們造勢都沒有參加；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有關聯；我也沒有認知到這次旅遊是是被告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0至301頁）。
　⒊證人陳竹能於審理時證稱：旅行團出團的時間不是每次都在選舉之前，而是在鄉長選完我們就去；旅行團出團跟選舉是沒有關係；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直到返台後都沒有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跟我們提到選舉話題；沒有人要求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有關聯；我也沒有想到被告或陸方人士是藉由這次旅遊來要求我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本次旅遊所有村長都是我邀約的，我認為要16個人以上才能成團，我才去找人參加，有些人跟村長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10至318頁）。
　⒋證人莊素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旅遊時，有大陸人陪同，我不知道他的身分，他說什麼話我沒在聽；這次旅遊出發前到過程中，以及回來臺灣，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人，講到選舉的事情、沒有要我們支持哪一個政黨，或是哪一個候選人；這次總統跟立委選舉我有去投票，總統我投賴清德，立委我忘記了等語（本院卷第328至329頁）。
　⒌證人林錫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這次旅遊出發前跟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有談論到有關我國選舉的事；被告或是陸方人士也沒有在旅遊過程中，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與本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產生關聯；我們屬於城市交流沒有涉及政治等語（本院卷第331至332頁）。
　⒍證人林主演於偵查時證稱：團員除了我太太之外，其他人我不認識，我只是跟團去旅遊，這次是因為要去千島湖我才去的等語（選他卷一43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旅遊的目的是參觀茶園，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那邊做茶；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那邊人員，有談論到我國選舉話題；沒有聽到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有聯想；沒有想到這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0至342頁）。
　⒎證人蘇玉珍於警詢時證稱：（旅行團）主要是要邀請鹿谷鄉各村長前往交流，我及我先生是因為鳳凰村村長劉志成有事無法前往，因此要我跟我先生去補他的缺；我這次的花費比起我以前去大陸其他地區旅遊有便宜約2000元，但因為去的地方不同，食宿也不同，因此我覺得價錢差不多等語（警卷第851至87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的目的是覺得行程還好，沒有去過烏鎮去走走；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那邊的人員，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沒有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有聯想；沒有想到這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3至345頁）。
　⒏細繹上述證人之證述可以得知，有團員認為本案旅遊之價格並未特別便宜，反而證稱價格尚屬正常。且依前述事證，足認該團費係由黃竹顯張貼報價、安排旅行社代訂機票，且遲至112年11月3日由證人楊安霈代墊機票及規費後，黃筆顯方於同年月6日在群組中張貼具體行程內容。也就是說，附表一所示等人「決意」參加該旅行團時，只知大概團費而已，實際上對於具體行程資訊，甚至落地後是不是有人招待、由何人出資等細節，均付之闕如。亦即在「決意」要支出團費報名參團之時，各該成員未與我國選舉產生任何之聯想，純粹僅有觀光、交流之目的，反而是被告方面在行程表上附註前開警語，提醒團員勿入陸方介選陷阱。因此，本件並無確切證據足以證實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行團，具有與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之認識。
七、綜上所述，縱然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至大陸旅遊的時點距總統及立委大選相近，時機或為敏感，被告余靜芬自承其係與蕭山區台辦聯繫之窗口，明知大陸方面有介選之可能，仍然成行，惟公訴意旨前開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孟賢提起公訴，王晴玲、廖秀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廖允聖 
　　　　　　　　　　　　　　　　　　　法　官　陳韋綸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表一：
		編號

		團員名稱



		1

		黃筆顯



		2

		陳竹能



		3

		何垔墩



		4

		林宏山



		5

		林主演



		6

		黃辛



		7

		林錫展



		8

		莊素瓊



		9

		林素珊



		10

		朱勣璘



		11

		游美崎



		12

		吳桂珠



		13

		陳子旺



		14

		張燕珠



		15

		潘友課



		16

		張燕真



		17

		林岳賢



		18

		蘇玉珍



		19

		黃振興



		20

		黃吉助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余靜芬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余靜芬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35至49頁



		2

		何垔墩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及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167至191頁



		3

		林宏山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林宏山手機LINE群組對話截圖

		警卷第283至300頁



		4

		林主演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333至339頁



		5

		黃辛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辛手機相簿及微信對話翻拍照片

		警卷第383至391頁



		6

		朱勣璘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朱勣璘手機相簿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555至563頁



		7

		陳子旺手機LINE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635至639頁



		8

		張燕珠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687至695頁



		9

		蘇玉珍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蘇玉珍手機翻拍照片

		警卷第893至899頁



		10

		黃振興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振興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949至951頁



		11

		長榮航空BR-0758、BR-0757航班旅客資料、雄獅旅行社開票名單、臺灣運達旅行社江南票團訂單資料及開票名單

		警卷第977至987頁



		12

		臺灣運達旅行社代墊單、收款單、雄獅旅行社請款單、臺灣運達旅行社中國信託帳戶存簿影本及存款交易明細、楊安霈之帳戶交易明細

		警卷第989至1009頁



		13

		桃園機場出入境影像照片、臉書貼文擷取照片、台辦主任葉亞林照片

		警卷第1013至1027頁



		1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12年12月28日函旅平險投保查詢結果

		選他字卷（一）第31至33頁



		15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2日函檢附保費繳費證明

		選他字卷（二)第413至415頁



		16

		黃筆顯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筆顯手機LINE群組對話截圖

		選偵字卷第131至139頁



		17

		余靜芬、何垔墩、林宏山、林主演、黃辛、黃筆顯、陳竹能之入出境資訊查詢結果

		選偵字卷第293至285頁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靜芬





選任辯護人  蘇俊憲律師

            許宇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13年度選偵字第12、2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靜芬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余靜芬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南投縣鹿

    谷鄉（下簡稱鹿谷鄉）民眾服務社主任（址設南投縣○○鄉○○

    路0段00號，與國民黨鹿谷鄉黨部地址相同）兼鹿谷鄉彰雅

    村村長，而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

    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

    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7日發

    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

    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

    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

    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

    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屬於境外敵對勢力所屬組織，

    為反滲透法之滲透來源，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主張，均

    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反台獨」、「兩岸關係更好

    」之泛藍陣營，且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

    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

    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委託，對於有投

    票權人行求不正利益而尋求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先於

    112年9月10日前某時接受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臺灣工作辦公

    室（下稱台辦）主任葉亞林之委託，組織以村長為主要組成

    人員之團體，至杭州市接受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目的在

    於影響我國選民之投票意願，而支持中國國民黨及該黨提名

    之候選人。嗣被告受委託後即邀集如附表一所示之村長、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等人參加，而後於112年11月19日至11月24

    日，以鹿谷鄉村長聯誼會名義，偕同附表一所示之團員自桃

    園市出發至杭州市，團員僅需負擔機票費用、臺灣境內交通

    費用以及相關保險、代辦費用等，費用共新臺幣（下同）18

    ,000元，其餘大陸境內之餐飲、住宿、交通、景點門票、導

    遊費用全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並有台辦人員陪同參訪社區

    基地等行程。台辦人員於餐會場合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

    並宣傳：「兩岸一家親」、「和平統一」、並分析「若由國

    民黨執政，與大陸地區較好溝通，民進黨溝通比較少」等語

    ，表達希望團員支持主張前開宣傳之國民黨等泛藍陣營，以

    此資助旅遊招待之不正利益，行求具有投票權之團員支持國

    民黨等泛藍陣營候選人，而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因認被告

    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

    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

    票權之行使罪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

    認定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

    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

    為斷罪資料；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

    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

    之依據；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

    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

    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

    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

    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

    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

    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

    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

    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

    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前開

    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

    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

    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

    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

    行使。又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

    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

    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

    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

    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

    該物即非「賄賂」，故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

    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

    ，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

    為時之客觀情事，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

    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

    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

    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另判斷行求、交付賄賂罪之成立與

    否時，亦應考量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

    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份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

    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援某特

    定候選人。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余靜芬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

    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

    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

    利益，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罪等罪，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及證人黃筆顯、林宏山、黃辛、張燕珠、陳竹能、林主演

    、何垔墩、潘友課、張燕真、張燕珠、莊素瓊、林錫展、吳

    桂珠、游美崎、陳子旺及楊安霈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機

    票訂單資料、臺灣運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運達旅行

    社）代墊單、收款單、證人黃辛、張燕珠、林主演手機內照

    片、何垔墩WECHAT對話紀錄翻拍畫面截圖、LINE群組對話紀

    錄翻拍畫面截圖、行程表、桃園國際機場112年11月19日13

    時許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班機號碼BR758、BR757號航班艙

    單、被告及證人等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航班資訊列

    印資料及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等為其依據。

六、訊據被告余靜芬雖坦承其於112年7、8月間與杭州市蕭山區

    台辦主任葉亞林聯繫，擬組團前往杭州市蕭山區交流，經同

    意後而於112年11月間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州市蕭

    山等地參訪旅遊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有公訴意旨指涉之犯行

    ，辯稱：鹿谷鄉與杭州市蕭山區為姊妹市，疫情前雙方多有

    往來互動，疫情之後由其與葉亞林聯繫，表示鹿谷鄉村長聯

    誼會有意組團到杭州市蕭山等地參訪旅遊，於112年9月間獲

    對方回應，就由黃筆顯等人找旅行社、找團員參加，團費為

    何是1萬8,000元？具體行程的安排，伊都沒有參與，抵達杭

    州時葉亞林有請吃宵夜，還陪同半天的行程，過程中並未要

    求團員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僅為常態性之交流

    活動等語。經查：

　㈠葉亞林於112年7月至11月間為杭州市蕭山區台辦主任，而於1

    12年7、8月間與被告聯絡，由被告與黃筆顯組團前往大陸杭

    州旅遊，被告遂與如附表一所示等人，經黃筆顯收取每人18

    ,000元費用後，於112年11月19至24日一同前往杭州等地旅

    遊等節，業經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黃筆顯、黃辛、陳竹能

    、林主演、莊素瓊及蘇玉珍於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

    復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各項證據附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

    先堪認定。

　㈡然公訴意旨既以上開事實認為被告係受滲透來源（大陸地區

    台辦）之委託，以遠低於一般行情之低價團費（除往返機票

    以外，均為對方支出之落地招待），對附表一所示有投票權

    人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即支持中國國民黨提出之總統副

    總統候選人、區域立委候選人及政黨票），涉犯上開各罪，

    則本案所須探究者依序為：

　⒈被告與葉亞林聯絡後，被告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

    州蕭山參訪，團費18,000元，是否為遠低於一般行情，其間

    存有差額之不正利益？　

　⒉被告是否具備「基於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⒊如附表一所示之團員，是否對「本次低價旅遊與總統或立委

    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關係」有所認知？茲分述

    如下：

　㈢本案旅遊團費18,000元，無從證明附表一所示之人每人受有

    至少有12,000元差額之不正利益。

　⒈公訴意旨固以卷附「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選偵12號

    卷257至272頁）欲證明含有「千島湖」景點之6日旅行團，

    費用約為3萬元，被告及附表一所示之人自費18,000元，受

    有相當於至少12,000元之不正利益。

　⒉然眾所周知，國內迄今尚未開放赴陸團體旅遊，是公訴人以

    「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所示報價與本件團費差額換算

    所謂不正利益，本不具任何比較意義可言。何況，團費之計

    算包括必要規費為固定金額外，其餘交通食宿均涉及淡旺季

    、等級、服務品質等，不能一概而論，尤其公訴人所舉資料

    皆標榜住宿為「五星飯店：喜來登、英迪格酒店等等」，與

    證人何垔墩、林宏山及陳子旺所提出本案旅行團行程中所住

    之「寶盛賓館」（警卷第177、289、635頁）有明顯之等級

    區別，又依被告提出之旅遊網行程頁面（本院卷第65至71頁

    ），尚有16,988元、15,900元、16,900元不等之價格，行程

    之內容亦與本案旅行團之行程相去不遠。換言之，不能在網

    路上摭拾若干宣傳資料，遽認本案旅行團費存有至少12,000

    元之價差。

　⒊而細查卷內資料，該團費18,000元首見於「2023/11/19蕭山

    參訪團」LINE群組（下稱本案旅行團群組）中，係由證人黃

    筆顯於112年9月22日傳送「安霈是旅行社代表…請各位邀請

    自己親友進群組」、「旅行社訂位了！請各位方便開始繳費

    18000元」等語（警卷第287頁）。證人黃筆顯於警詢時及偵

    訊時證稱：團費18,000元，15,500元是給旅行社的費用，2,

    500元是雜項開支的費用，是我負責統籌運用的。旅遊雜項

    開支有搭機前和返台後的餐宴費用、送給台辦的禮物費用、

    還有我們過去中國旅遊途中喝的飲料、搭小船的費用等這些

    雜項等語（選偵12號卷第101、147頁）。然對照證人即運達

    旅行社業務楊安霈於警詢時之供述（選他84號卷第179頁）

    及卷附訂單資料、運達旅行社代墊單、雄獅旅行社請款單（

    同卷第417至423頁），可知證人楊安霈係因黃筆顯之前曾有

    合作關係，所以這次受證人黃筆顯委託「訂票」，遲至112

    年11月3日始以自己現金並刷卡代墊支付委託雄獅旅行社之

    本案20人團體來回機票（每人8,100元＋機場手續費3,171元＝

    11271元）並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19500元），合計24

    萬2900元。而依證人楊安霈所述：團員名單是黃筆顯提供給

    我，我代為訂票每張可賺取500元，事後也是黃筆顯以現金

    支付給我，行程是如何規劃我不清楚，(大陸)交通、食宿及

    景點門票都不是我處理等語（同卷第179至181頁）。換言之

    ，本案旅行團團費18,000元，早於112年9月22日就由證人黃

    筆顯在本案旅行團群組中揭示，當時並無任何可以參考之行

    程、食宿及交通費用、景點門票等收費範例，所以所謂團費

    18,000元，可能也只是大概而已。如以每人支出18,000元計

    算，扣除前述團體來回機票（含機場手續費）每人11271元

    、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每人分攤975元）及證人楊安

    霈代辦佣金（每人500元），則每人尚有5254元可資運用。

    是在無確切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旅行團在大陸之行程、食宿及

    交通費用、景點門票均由蕭山區台辦支出即「落地招待」的

    情況下，即便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檢察官問

    ：在大陸的食宿部分，主要是何人支付？）由大陸那邊支付

    ，誰我不清楚」等語（本院卷285頁），公訴意旨遽以毫無

    比較意義的團費價差，指稱本案旅行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

    每人獲有至少12,000元之「不法利益」，自為本院所不採。

    　　

　㈣本案無從證明被告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⒈承前所述，本案旅行團雖由被告與蕭山區台辦對口聯繫，然

    邀集附表一所示等人參加，則起於112年9月10日所設之本案

    旅行團群組，依該群組貼文內容可知除團費18,000元係由證

    人黃筆顯於9月22日傳送外，行程安排亦由黃筆顯於11月8日

    張貼。觀之旅行團出發前之群組貼文，被告余靜芬除曾2度

    張貼對岸天氣預測，表達係由蕭山徐副主任貼心轉達，並回

    答成員是否要用「健康碼」之詢問外，並無任何提醒、指示

    或貼文，也未見被告有積極邀約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

    行團、透露大陸方面會落地招待等情事，因此，客觀上並無

    事證可以證明被告有受與蕭山區台辦委託，積極組成本案旅

    行團之事實。　

　⒉再者，證人黃筆顯固於警詢時證稱：我們是藉由聯誼會一起

    討論旅遊的目的地，後來就請余靜芬村長負責和國台辦那邊

    聯絡；行程規劃表是大陸方那邊提供的，余靜芬拿到之後再

    轉傳旅遊團群組給大家看等語（選偵12號卷第99、101頁）

    ，然其就轉貼行程之證述與前述群組貼文係由黃筆顯自己轉

    貼之客觀事實不符，至於被告如何與大陸方面聯絡、內容，

    仍無證據可佐。

　⒊證人陳竹能於偵查時證稱：黃筆顯和余靜芬跟我說要去中國

    旅遊，我是村長聯誼會的會長，我就通知鹿谷鄉的所有村長

    ，看大家要不要去，臺灣部分是黃筆顯處理，大陸是由余靜

    芬接洽。我沒有聽到選舉話題，只有說常來這裡交流等語（

    選他卷一第301至321、353至35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這次旅行團是我們村長聯誼會說要出去玩，在臺灣的部分

    由黃筆顯處理，余靜芬則負責跟大陸聯繫，因為大陸來臺灣

    都是她在招待比較多，她跟大陸比較熟識才麻煩她聯絡等語

    （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⒋證人黃辛於偵查時證稱：這次是由我們村長聯誼會長陳竹能

    跟余靜芬邀約，他跟我們說此行就是去旅遊，我當時沒去過

    杭州，又便宜就去。我有找我兩個弟弟黃振興、黃吉助一同

    前往。沒有要求於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等語（選

    他卷一第91至101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認知

    到這次旅遊是余靜芬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們支持

    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

    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

    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1頁）。

　⒌而證人林主演、莊素瓊、林錫展、蘇玉珍於偵查時及本院審

    理時均證稱：沒有人要求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

    參訪期間都沒有講到選舉。國台辦人員也沒有在宴會中發表

    演說等語（選他卷一第365至376頁；選他卷二第273至281、

    193至213頁；警卷第851至873頁；本院卷328至329、332、3

    38至339、343至344頁）。

　⒍輔以被告所提出之兩岸交流相關新聞列印資料、公務出國報

    告、交流邀請函文及交流照片等（本院卷第73至136頁）亦

    與證人黃筆顯及陳竹能前開之證述互核相符，足認鹿谷鄉與

    蕭山區締結交流協議，並且迄今已舉辦10多屆，兩地之交流

    活動並非一時之舉，非僅為單方為特定目的所舉辦，而係雙

    方互相舉辦之交流參訪活動。

　⒎由上述證人之證述及被告所提出之資料可以得知，被告於本

    案旅行團自出發前至返國後，自始均未對本案旅行團之團員

    提及與總統、立委二合一選舉之事，更未要求其等須為投票

    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之所以會成行之原因係基於村長聯

    誼會說要去交流，而身為村長聯誼會一員之被告因曾與陸方

    有聯繫的經驗，「自認」係與陸方台辦主任之聯繫窗口，僅

    此而已，難認有何基於二合一選舉要求任何人為投票權為一

    定行使之動機甚明。另於本案旅遊過程中，即便如證人黃筆

    顯、黃辛於偵查時證稱於旅遊過程中，葉亞林曾經提及「兩

    岸一家親或和平統一」及「批評民進黨施政」等語，審之當

    前兩岸政治環境，實不難想像，仍難逕以身為台辦主任之政

    治言論，遽認被告具備投票行賄罪之犯意。尤有甚者，證人

    黃筆顯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台辦主任葉亞林提及前開言論，

    係在用餐與周邊團員閒聊之時，其除了批評民進黨施政亦有

    批評國民黨之無能等語，因此可知葉亞林並非係以「致詞」

    等嚴肅形式而為，也不是非向特定人、以推薦或宣傳等正面

    方式提倡任何政黨之主張，衡以時值我國二合一選舉活動激

    烈、主要政黨合縱連橫之際，任何人閒聊時難免論及相關選

    舉之事，何況身為台辦主任之葉亞林？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

    任何附和葉亞林之言行舉止，自無從藉被告自認「聯繫」葉

    亞林而認定被告具備向附表一所示之團員為約其等投票權行

    使之主觀行賄之犯意。

　⒏此外，經本院詳細核對卷內證據，發現散見於卷內有1份行程

    表（選他卷一第15、163、233、427、521頁；選他卷二第79

    頁等，起訴書證據清單第17項）分別於警詢時提示與黃辛、

    楊安霈、潘有課辯認簽名，雖無人供述係由何人製作，但所

    示行程與證人黃筆顯於11月8日在本案旅行團群組張貼之內

    容一致，可以認定是本案旅行團相關揪團之人行前所製作，

    該行程最末載明：「四、因我國明年即將舉行『二合一』選舉

    ，針對中共近期積極邀請我社會各界人士集團體赴陸進行基

    層參訪交流，並提供落地招待，是否藉機進行介選，殊值注

    意」等語，果若被告有受大陸台辦主任委託，具有投票行賄

    之主觀犯意，豈有特別標示上開之警語，提醒附表一所示等

    人注意之可能。　

　㈣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對本次前往旅遊與總

    統或立委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具有對價關係之認識：

　⒈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鹿谷與蕭山）彼此之

    間會有一些常態性的交流，我們去參訪之後，他們有機會來

    臺灣的時候，會找時間跟他們聚餐；我不知道本次旅遊會有

    國台辦人員跟我們見面；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行程中，

    甚至到返台後，都沒有聽到被告或是陸方人員，向我談論到

    選舉相關話題；在這次旅遊也沒有想到跟我國的總統、副總

    統，以及立委二合一選舉有關聯等語（本院卷第290至291頁

    ）。

　⒉證人黃辛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次旅遊我們會長（陳竹能）

    邀約說這次要去大陸旅遊你要不要去，我問他團費多少，他

    說18,000元，我問我弟弟可否去，他說可以，我就找我2個

    弟弟說18,000元要不要去，後來我2位弟弟都要去，我們就3

    個去。本次旅遊沒有要求特定身分。在這次去大陸旅遊中，

    被告或是國台辦人員，沒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也沒有教我們

    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我回國後甚至連他們造勢都沒有參

    加；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有關聯；我也沒有認知

    到這次旅遊是是被告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支持

    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

    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

    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0至301頁）。

　⒊證人陳竹能於審理時證稱：旅行團出團的時間不是每次都在

    選舉之前，而是在鄉長選完我們就去；旅行團出團跟選舉是

    沒有關係；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直到返台後都沒有

    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跟我們提到選舉話題；沒有人要求我們

    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

    有關聯；我也沒有想到被告或陸方人士是藉由這次旅遊來要

    求我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本次旅遊所有村長都是我邀

    約的，我認為要16個人以上才能成團，我才去找人參加，有

    些人跟村長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10至318頁）。

　⒋證人莊素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旅遊時，有大

    陸人陪同，我不知道他的身分，他說什麼話我沒在聽；這次

    旅遊出發前到過程中，以及回來臺灣，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

    陸人，講到選舉的事情、沒有要我們支持哪一個政黨，或是

    哪一個候選人；這次總統跟立委選舉我有去投票，總統我投

    賴清德，立委我忘記了等語（本院卷第328至329頁）。

　⒌證人林錫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這次旅遊出發前跟旅遊過

    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有談論到有

    關我國選舉的事；被告或是陸方人士也沒有在旅遊過程中，

    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與本次旅遊也沒有跟

    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產生關聯；我們屬於

    城市交流沒有涉及政治等語（本院卷第331至332頁）。

　⒍證人林主演於偵查時證稱：團員除了我太太之外，其他人我

    不認識，我只是跟團去旅遊，這次是因為要去千島湖我才去

    的等語（選他卷一43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

    去旅遊的目的是參觀茶園，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那邊做茶；

    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

    告或是大陸那邊人員，有談論到我國選舉話題；沒有聽到被

    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

    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

    有聯想；沒有想到這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

    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0至342

    頁）。

　⒎證人蘇玉珍於警詢時證稱：（旅行團）主要是要邀請鹿谷鄉

    各村長前往交流，我及我先生是因為鳳凰村村長劉志成有事

    無法前往，因此要我跟我先生去補他的缺；我這次的花費比

    起我以前去大陸其他地區旅遊有便宜約2000元，但因為去的

    地方不同，食宿也不同，因此我覺得價錢差不多等語（警卷

    第851至87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的目

    的是覺得行程還好，沒有去過烏鎮去走走；在這次旅遊出發

    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那邊

    的人員，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沒有要

    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

    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有聯想；沒有想到這

    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

    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3至345頁）。

　⒏細繹上述證人之證述可以得知，有團員認為本案旅遊之價格

    並未特別便宜，反而證稱價格尚屬正常。且依前述事證，足

    認該團費係由黃竹顯張貼報價、安排旅行社代訂機票，且遲

    至112年11月3日由證人楊安霈代墊機票及規費後，黃筆顯方

    於同年月6日在群組中張貼具體行程內容。也就是說，附表

    一所示等人「決意」參加該旅行團時，只知大概團費而已，

    實際上對於具體行程資訊，甚至落地後是不是有人招待、由

    何人出資等細節，均付之闕如。亦即在「決意」要支出團費

    報名參團之時，各該成員未與我國選舉產生任何之聯想，純

    粹僅有觀光、交流之目的，反而是被告方面在行程表上附註

    前開警語，提醒團員勿入陸方介選陷阱。因此，本件並無確

    切證據足以證實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行團，具有與投

    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之認識。

七、綜上所述，縱然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至大陸旅遊的時點距總統

    及立委大選相近，時機或為敏感，被告余靜芬自承其係與蕭

    山區台辦聯繫之窗口，明知大陸方面有介選之可能，仍然成

    行，惟公訴意旨前開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以使本院

    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無罪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孟賢提起公訴，王晴玲、廖秀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廖允聖 

　　　　　　　　　　　　　　　　　　　法　官　陳韋綸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表一：

編號 團員名稱 1 黃筆顯 2 陳竹能 3 何垔墩 4 林宏山 5 林主演 6 黃辛 7 林錫展 8 莊素瓊 9 林素珊 10 朱勣璘 11 游美崎 12 吳桂珠 13 陳子旺 14 張燕珠 15 潘友課 16 張燕真 17 林岳賢 18 蘇玉珍 19 黃振興 20 黃吉助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余靜芬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余靜芬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35至49頁 2 何垔墩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及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167至191頁 3 林宏山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林宏山手機LINE群組對話截圖 警卷第283至300頁 4 林主演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333至339頁 5 黃辛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辛手機相簿及微信對話翻拍照片 警卷第383至391頁 6 朱勣璘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朱勣璘手機相簿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555至563頁 7 陳子旺手機LINE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635至639頁 8 張燕珠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687至695頁 9 蘇玉珍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蘇玉珍手機翻拍照片 警卷第893至899頁 10 黃振興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振興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949至951頁 11 長榮航空BR-0758、BR-0757航班旅客資料、雄獅旅行社開票名單、臺灣運達旅行社江南票團訂單資料及開票名單 警卷第977至987頁 12 臺灣運達旅行社代墊單、收款單、雄獅旅行社請款單、臺灣運達旅行社中國信託帳戶存簿影本及存款交易明細、楊安霈之帳戶交易明細 警卷第989至1009頁 13 桃園機場出入境影像照片、臉書貼文擷取照片、台辦主任葉亞林照片 警卷第1013至1027頁 1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12年12月28日函旅平險投保查詢結果 選他字卷（一）第31至33頁 15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2日函檢附保費繳費證明 選他字卷（二)第413至415頁 16 黃筆顯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筆顯手機LINE群組對話截圖 選偵字卷第131至139頁 17 余靜芬、何垔墩、林宏山、林主演、黃辛、黃筆顯、陳竹能之入出境資訊查詢結果 選偵字卷第293至285頁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靜芬




選任辯護人  蘇俊憲律師
            許宇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選偵字第12、2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靜芬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余靜芬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南投縣鹿谷鄉（下簡稱鹿谷鄉）民眾服務社主任（址設南投縣○○鄉○○路0段00號，與國民黨鹿谷鄉黨部地址相同）兼鹿谷鄉彰雅村村長，而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屬於境外敵對勢力所屬組織，為反滲透法之滲透來源，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主張，均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反台獨」、「兩岸關係更好」之泛藍陣營，且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委託，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不正利益而尋求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先於112年9月10日前某時接受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臺灣工作辦公室（下稱台辦）主任葉亞林之委託，組織以村長為主要組成人員之團體，至杭州市接受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目的在於影響我國選民之投票意願，而支持中國國民黨及該黨提名之候選人。嗣被告受委託後即邀集如附表一所示之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等人參加，而後於112年11月19日至11月24日，以鹿谷鄉村長聯誼會名義，偕同附表一所示之團員自桃園市出發至杭州市，團員僅需負擔機票費用、臺灣境內交通費用以及相關保險、代辦費用等，費用共新臺幣（下同）18,000元，其餘大陸境內之餐飲、住宿、交通、景點門票、導遊費用全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並有台辦人員陪同參訪社區基地等行程。台辦人員於餐會場合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並宣傳：「兩岸一家親」、「和平統一」、並分析「若由國民黨執政，與大陸地區較好溝通，民進黨溝通比較少」等語，表達希望團員支持主張前開宣傳之國民黨等泛藍陣營，以此資助旅遊招待之不正利益，行求具有投票權之團員支持國民黨等泛藍陣營候選人，而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因認被告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罪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依據；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前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又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故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另判斷行求、交付賄賂罪之成立與否時，亦應考量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份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援某特定候選人。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余靜芬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罪等罪，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證人黃筆顯、林宏山、黃辛、張燕珠、陳竹能、林主演、何垔墩、潘友課、張燕真、張燕珠、莊素瓊、林錫展、吳桂珠、游美崎、陳子旺及楊安霈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機票訂單資料、臺灣運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運達旅行社）代墊單、收款單、證人黃辛、張燕珠、林主演手機內照片、何垔墩WECHAT對話紀錄翻拍畫面截圖、LINE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畫面截圖、行程表、桃園國際機場112年11月19日13時許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班機號碼BR758、BR757號航班艙單、被告及證人等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航班資訊列印資料及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等為其依據。
六、訊據被告余靜芬雖坦承其於112年7、8月間與杭州市蕭山區台辦主任葉亞林聯繫，擬組團前往杭州市蕭山區交流，經同意後而於112年11月間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州市蕭山等地參訪旅遊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有公訴意旨指涉之犯行，辯稱：鹿谷鄉與杭州市蕭山區為姊妹市，疫情前雙方多有往來互動，疫情之後由其與葉亞林聯繫，表示鹿谷鄉村長聯誼會有意組團到杭州市蕭山等地參訪旅遊，於112年9月間獲對方回應，就由黃筆顯等人找旅行社、找團員參加，團費為何是1萬8,000元？具體行程的安排，伊都沒有參與，抵達杭州時葉亞林有請吃宵夜，還陪同半天的行程，過程中並未要求團員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僅為常態性之交流活動等語。經查：
　㈠葉亞林於112年7月至11月間為杭州市蕭山區台辦主任，而於112年7、8月間與被告聯絡，由被告與黃筆顯組團前往大陸杭州旅遊，被告遂與如附表一所示等人，經黃筆顯收取每人18,000元費用後，於112年11月19至24日一同前往杭州等地旅遊等節，業經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黃筆顯、黃辛、陳竹能、林主演、莊素瓊及蘇玉珍於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各項證據附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堪認定。
　㈡然公訴意旨既以上開事實認為被告係受滲透來源（大陸地區台辦）之委託，以遠低於一般行情之低價團費（除往返機票以外，均為對方支出之落地招待），對附表一所示有投票權人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即支持中國國民黨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區域立委候選人及政黨票），涉犯上開各罪，則本案所須探究者依序為：
　⒈被告與葉亞林聯絡後，被告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州蕭山參訪，團費18,000元，是否為遠低於一般行情，其間存有差額之不正利益？　
　⒉被告是否具備「基於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⒊如附表一所示之團員，是否對「本次低價旅遊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關係」有所認知？茲分述如下：
　㈢本案旅遊團費18,000元，無從證明附表一所示之人每人受有至少有12,000元差額之不正利益。
　⒈公訴意旨固以卷附「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選偵12號卷257至272頁）欲證明含有「千島湖」景點之6日旅行團，費用約為3萬元，被告及附表一所示之人自費18,000元，受有相當於至少12,000元之不正利益。
　⒉然眾所周知，國內迄今尚未開放赴陸團體旅遊，是公訴人以「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所示報價與本件團費差額換算所謂不正利益，本不具任何比較意義可言。何況，團費之計算包括必要規費為固定金額外，其餘交通食宿均涉及淡旺季、等級、服務品質等，不能一概而論，尤其公訴人所舉資料皆標榜住宿為「五星飯店：喜來登、英迪格酒店等等」，與證人何垔墩、林宏山及陳子旺所提出本案旅行團行程中所住之「寶盛賓館」（警卷第177、289、635頁）有明顯之等級區別，又依被告提出之旅遊網行程頁面（本院卷第65至71頁），尚有16,988元、15,900元、16,900元不等之價格，行程之內容亦與本案旅行團之行程相去不遠。換言之，不能在網路上摭拾若干宣傳資料，遽認本案旅行團費存有至少12,000元之價差。
　⒊而細查卷內資料，該團費18,000元首見於「2023/11/19蕭山參訪團」LINE群組（下稱本案旅行團群組）中，係由證人黃筆顯於112年9月22日傳送「安霈是旅行社代表…請各位邀請自己親友進群組」、「旅行社訂位了！請各位方便開始繳費18000元」等語（警卷第287頁）。證人黃筆顯於警詢時及偵訊時證稱：團費18,000元，15,500元是給旅行社的費用，2,500元是雜項開支的費用，是我負責統籌運用的。旅遊雜項開支有搭機前和返台後的餐宴費用、送給台辦的禮物費用、還有我們過去中國旅遊途中喝的飲料、搭小船的費用等這些雜項等語（選偵12號卷第101、147頁）。然對照證人即運達旅行社業務楊安霈於警詢時之供述（選他84號卷第179頁）及卷附訂單資料、運達旅行社代墊單、雄獅旅行社請款單（同卷第417至423頁），可知證人楊安霈係因黃筆顯之前曾有合作關係，所以這次受證人黃筆顯委託「訂票」，遲至112年11月3日始以自己現金並刷卡代墊支付委託雄獅旅行社之本案20人團體來回機票（每人8,100元＋機場手續費3,171元＝11271元）並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19500元），合計24萬2900元。而依證人楊安霈所述：團員名單是黃筆顯提供給我，我代為訂票每張可賺取500元，事後也是黃筆顯以現金支付給我，行程是如何規劃我不清楚，(大陸)交通、食宿及景點門票都不是我處理等語（同卷第179至181頁）。換言之，本案旅行團團費18,000元，早於112年9月22日就由證人黃筆顯在本案旅行團群組中揭示，當時並無任何可以參考之行程、食宿及交通費用、景點門票等收費範例，所以所謂團費18,000元，可能也只是大概而已。如以每人支出18,000元計算，扣除前述團體來回機票（含機場手續費）每人11271元、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每人分攤975元）及證人楊安霈代辦佣金（每人500元），則每人尚有5254元可資運用。是在無確切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旅行團在大陸之行程、食宿及交通費用、景點門票均由蕭山區台辦支出即「落地招待」的情況下，即便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檢察官問：在大陸的食宿部分，主要是何人支付？）由大陸那邊支付，誰我不清楚」等語（本院卷285頁），公訴意旨遽以毫無比較意義的團費價差，指稱本案旅行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每人獲有至少12,000元之「不法利益」，自為本院所不採。　　
　㈣本案無從證明被告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⒈承前所述，本案旅行團雖由被告與蕭山區台辦對口聯繫，然邀集附表一所示等人參加，則起於112年9月10日所設之本案旅行團群組，依該群組貼文內容可知除團費18,000元係由證人黃筆顯於9月22日傳送外，行程安排亦由黃筆顯於11月8日張貼。觀之旅行團出發前之群組貼文，被告余靜芬除曾2度張貼對岸天氣預測，表達係由蕭山徐副主任貼心轉達，並回答成員是否要用「健康碼」之詢問外，並無任何提醒、指示或貼文，也未見被告有積極邀約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行團、透露大陸方面會落地招待等情事，因此，客觀上並無事證可以證明被告有受與蕭山區台辦委託，積極組成本案旅行團之事實。　
　⒉再者，證人黃筆顯固於警詢時證稱：我們是藉由聯誼會一起討論旅遊的目的地，後來就請余靜芬村長負責和國台辦那邊聯絡；行程規劃表是大陸方那邊提供的，余靜芬拿到之後再轉傳旅遊團群組給大家看等語（選偵12號卷第99、101頁），然其就轉貼行程之證述與前述群組貼文係由黃筆顯自己轉貼之客觀事實不符，至於被告如何與大陸方面聯絡、內容，仍無證據可佐。
　⒊證人陳竹能於偵查時證稱：黃筆顯和余靜芬跟我說要去中國旅遊，我是村長聯誼會的會長，我就通知鹿谷鄉的所有村長，看大家要不要去，臺灣部分是黃筆顯處理，大陸是由余靜芬接洽。我沒有聽到選舉話題，只有說常來這裡交流等語（選他卷一第301至321、353至35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次旅行團是我們村長聯誼會說要出去玩，在臺灣的部分由黃筆顯處理，余靜芬則負責跟大陸聯繫，因為大陸來臺灣都是她在招待比較多，她跟大陸比較熟識才麻煩她聯絡等語（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⒋證人黃辛於偵查時證稱：這次是由我們村長聯誼會長陳竹能跟余靜芬邀約，他跟我們說此行就是去旅遊，我當時沒去過杭州，又便宜就去。我有找我兩個弟弟黃振興、黃吉助一同前往。沒有要求於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等語（選他卷一第91至101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認知到這次旅遊是余靜芬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1頁）。
　⒌而證人林主演、莊素瓊、林錫展、蘇玉珍於偵查時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沒有人要求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參訪期間都沒有講到選舉。國台辦人員也沒有在宴會中發表演說等語（選他卷一第365至376頁；選他卷二第273至281、193至213頁；警卷第851至873頁；本院卷328至329、332、338至339、343至344頁）。
　⒍輔以被告所提出之兩岸交流相關新聞列印資料、公務出國報告、交流邀請函文及交流照片等（本院卷第73至136頁）亦與證人黃筆顯及陳竹能前開之證述互核相符，足認鹿谷鄉與蕭山區締結交流協議，並且迄今已舉辦10多屆，兩地之交流活動並非一時之舉，非僅為單方為特定目的所舉辦，而係雙方互相舉辦之交流參訪活動。
　⒎由上述證人之證述及被告所提出之資料可以得知，被告於本案旅行團自出發前至返國後，自始均未對本案旅行團之團員提及與總統、立委二合一選舉之事，更未要求其等須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之所以會成行之原因係基於村長聯誼會說要去交流，而身為村長聯誼會一員之被告因曾與陸方有聯繫的經驗，「自認」係與陸方台辦主任之聯繫窗口，僅此而已，難認有何基於二合一選舉要求任何人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動機甚明。另於本案旅遊過程中，即便如證人黃筆顯、黃辛於偵查時證稱於旅遊過程中，葉亞林曾經提及「兩岸一家親或和平統一」及「批評民進黨施政」等語，審之當前兩岸政治環境，實不難想像，仍難逕以身為台辦主任之政治言論，遽認被告具備投票行賄罪之犯意。尤有甚者，證人黃筆顯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台辦主任葉亞林提及前開言論，係在用餐與周邊團員閒聊之時，其除了批評民進黨施政亦有批評國民黨之無能等語，因此可知葉亞林並非係以「致詞」等嚴肅形式而為，也不是非向特定人、以推薦或宣傳等正面方式提倡任何政黨之主張，衡以時值我國二合一選舉活動激烈、主要政黨合縱連橫之際，任何人閒聊時難免論及相關選舉之事，何況身為台辦主任之葉亞林？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任何附和葉亞林之言行舉止，自無從藉被告自認「聯繫」葉亞林而認定被告具備向附表一所示之團員為約其等投票權行使之主觀行賄之犯意。
　⒏此外，經本院詳細核對卷內證據，發現散見於卷內有1份行程表（選他卷一第15、163、233、427、521頁；選他卷二第79頁等，起訴書證據清單第17項）分別於警詢時提示與黃辛、楊安霈、潘有課辯認簽名，雖無人供述係由何人製作，但所示行程與證人黃筆顯於11月8日在本案旅行團群組張貼之內容一致，可以認定是本案旅行團相關揪團之人行前所製作，該行程最末載明：「四、因我國明年即將舉行『二合一』選舉，針對中共近期積極邀請我社會各界人士集團體赴陸進行基層參訪交流，並提供落地招待，是否藉機進行介選，殊值注意」等語，果若被告有受大陸台辦主任委託，具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豈有特別標示上開之警語，提醒附表一所示等人注意之可能。　
　㈣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對本次前往旅遊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具有對價關係之認識：
　⒈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鹿谷與蕭山）彼此之間會有一些常態性的交流，我們去參訪之後，他們有機會來臺灣的時候，會找時間跟他們聚餐；我不知道本次旅遊會有國台辦人員跟我們見面；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行程中，甚至到返台後，都沒有聽到被告或是陸方人員，向我談論到選舉相關話題；在這次旅遊也沒有想到跟我國的總統、副總統，以及立委二合一選舉有關聯等語（本院卷第290至291頁）。
　⒉證人黃辛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次旅遊我們會長（陳竹能）邀約說這次要去大陸旅遊你要不要去，我問他團費多少，他說18,000元，我問我弟弟可否去，他說可以，我就找我2個弟弟說18,000元要不要去，後來我2位弟弟都要去，我們就3個去。本次旅遊沒有要求特定身分。在這次去大陸旅遊中，被告或是國台辦人員，沒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也沒有教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我回國後甚至連他們造勢都沒有參加；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有關聯；我也沒有認知到這次旅遊是是被告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0至301頁）。
　⒊證人陳竹能於審理時證稱：旅行團出團的時間不是每次都在選舉之前，而是在鄉長選完我們就去；旅行團出團跟選舉是沒有關係；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直到返台後都沒有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跟我們提到選舉話題；沒有人要求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有關聯；我也沒有想到被告或陸方人士是藉由這次旅遊來要求我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本次旅遊所有村長都是我邀約的，我認為要16個人以上才能成團，我才去找人參加，有些人跟村長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10至318頁）。
　⒋證人莊素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旅遊時，有大陸人陪同，我不知道他的身分，他說什麼話我沒在聽；這次旅遊出發前到過程中，以及回來臺灣，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人，講到選舉的事情、沒有要我們支持哪一個政黨，或是哪一個候選人；這次總統跟立委選舉我有去投票，總統我投賴清德，立委我忘記了等語（本院卷第328至329頁）。
　⒌證人林錫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這次旅遊出發前跟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有談論到有關我國選舉的事；被告或是陸方人士也沒有在旅遊過程中，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與本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產生關聯；我們屬於城市交流沒有涉及政治等語（本院卷第331至332頁）。
　⒍證人林主演於偵查時證稱：團員除了我太太之外，其他人我不認識，我只是跟團去旅遊，這次是因為要去千島湖我才去的等語（選他卷一43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旅遊的目的是參觀茶園，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那邊做茶；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那邊人員，有談論到我國選舉話題；沒有聽到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有聯想；沒有想到這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0至342頁）。
　⒎證人蘇玉珍於警詢時證稱：（旅行團）主要是要邀請鹿谷鄉各村長前往交流，我及我先生是因為鳳凰村村長劉志成有事無法前往，因此要我跟我先生去補他的缺；我這次的花費比起我以前去大陸其他地區旅遊有便宜約2000元，但因為去的地方不同，食宿也不同，因此我覺得價錢差不多等語（警卷第851至87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的目的是覺得行程還好，沒有去過烏鎮去走走；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那邊的人員，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沒有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有聯想；沒有想到這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3至345頁）。
　⒏細繹上述證人之證述可以得知，有團員認為本案旅遊之價格並未特別便宜，反而證稱價格尚屬正常。且依前述事證，足認該團費係由黃竹顯張貼報價、安排旅行社代訂機票，且遲至112年11月3日由證人楊安霈代墊機票及規費後，黃筆顯方於同年月6日在群組中張貼具體行程內容。也就是說，附表一所示等人「決意」參加該旅行團時，只知大概團費而已，實際上對於具體行程資訊，甚至落地後是不是有人招待、由何人出資等細節，均付之闕如。亦即在「決意」要支出團費報名參團之時，各該成員未與我國選舉產生任何之聯想，純粹僅有觀光、交流之目的，反而是被告方面在行程表上附註前開警語，提醒團員勿入陸方介選陷阱。因此，本件並無確切證據足以證實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行團，具有與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之認識。
七、綜上所述，縱然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至大陸旅遊的時點距總統及立委大選相近，時機或為敏感，被告余靜芬自承其係與蕭山區台辦聯繫之窗口，明知大陸方面有介選之可能，仍然成行，惟公訴意旨前開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孟賢提起公訴，王晴玲、廖秀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廖允聖 
　　　　　　　　　　　　　　　　　　　法　官　陳韋綸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表一：
		編號

		團員名稱



		1

		黃筆顯



		2

		陳竹能



		3

		何垔墩



		4

		林宏山



		5

		林主演



		6

		黃辛



		7

		林錫展



		8

		莊素瓊



		9

		林素珊



		10

		朱勣璘



		11

		游美崎



		12

		吳桂珠



		13

		陳子旺



		14

		張燕珠



		15

		潘友課



		16

		張燕真



		17

		林岳賢



		18

		蘇玉珍



		19

		黃振興



		20

		黃吉助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余靜芬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余靜芬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35至49頁



		2

		何垔墩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及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167至191頁



		3

		林宏山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林宏山手機LINE群組對話截圖

		警卷第283至300頁



		4

		林主演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333至339頁



		5

		黃辛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辛手機相簿及微信對話翻拍照片

		警卷第383至391頁



		6

		朱勣璘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朱勣璘手機相簿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555至563頁



		7

		陳子旺手機LINE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635至639頁



		8

		張燕珠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687至695頁



		9

		蘇玉珍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蘇玉珍手機翻拍照片

		警卷第893至899頁



		10

		黃振興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振興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949至9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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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靜芬





選任辯護人  蘇俊憲律師

            許宇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選偵字第12、25、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余靜芬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余靜芬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南投縣鹿谷鄉（下簡稱鹿谷鄉）民眾服務社主任（址設南投縣○○鄉○○路0段00號，與國民黨鹿谷鄉黨部地址相同）兼鹿谷鄉彰雅村村長，而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屬於境外敵對勢力所屬組織，為反滲透法之滲透來源，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主張，均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反台獨」、「兩岸關係更好」之泛藍陣營，且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委託，對於有投票權人行求不正利益而尋求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先於112年9月10日前某時接受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臺灣工作辦公室（下稱台辦）主任葉亞林之委託，組織以村長為主要組成人員之團體，至杭州市接受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目的在於影響我國選民之投票意願，而支持中國國民黨及該黨提名之候選人。嗣被告受委託後即邀集如附表一所示之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等人參加，而後於112年11月19日至11月24日，以鹿谷鄉村長聯誼會名義，偕同附表一所示之團員自桃園市出發至杭州市，團員僅需負擔機票費用、臺灣境內交通費用以及相關保險、代辦費用等，費用共新臺幣（下同）18,000元，其餘大陸境內之餐飲、住宿、交通、景點門票、導遊費用全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並有台辦人員陪同參訪社區基地等行程。台辦人員於餐會場合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並宣傳：「兩岸一家親」、「和平統一」、並分析「若由國民黨執政，與大陸地區較好溝通，民進黨溝通比較少」等語，表達希望團員支持主張前開宣傳之國民黨等泛藍陣營，以此資助旅遊招待之不正利益，行求具有投票權之團員支持國民黨等泛藍陣營候選人，而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因認被告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罪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依據；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前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又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故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另判斷行求、交付賄賂罪之成立與否時，亦應考量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份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援某特定候選人。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余靜芬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及資助，而犯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罪等罪，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及證人黃筆顯、林宏山、黃辛、張燕珠、陳竹能、林主演、何垔墩、潘友課、張燕真、張燕珠、莊素瓊、林錫展、吳桂珠、游美崎、陳子旺及楊安霈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機票訂單資料、臺灣運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運達旅行社）代墊單、收款單、證人黃辛、張燕珠、林主演手機內照片、何垔墩WECHAT對話紀錄翻拍畫面截圖、LINE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畫面截圖、行程表、桃園國際機場112年11月19日13時許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班機號碼BR758、BR757號航班艙單、被告及證人等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航班資訊列印資料及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等為其依據。

六、訊據被告余靜芬雖坦承其於112年7、8月間與杭州市蕭山區台辦主任葉亞林聯繫，擬組團前往杭州市蕭山區交流，經同意後而於112年11月間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州市蕭山等地參訪旅遊等事實，惟堅決否認有公訴意旨指涉之犯行，辯稱：鹿谷鄉與杭州市蕭山區為姊妹市，疫情前雙方多有往來互動，疫情之後由其與葉亞林聯繫，表示鹿谷鄉村長聯誼會有意組團到杭州市蕭山等地參訪旅遊，於112年9月間獲對方回應，就由黃筆顯等人找旅行社、找團員參加，團費為何是1萬8,000元？具體行程的安排，伊都沒有參與，抵達杭州時葉亞林有請吃宵夜，還陪同半天的行程，過程中並未要求團員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僅為常態性之交流活動等語。經查：

　㈠葉亞林於112年7月至11月間為杭州市蕭山區台辦主任，而於112年7、8月間與被告聯絡，由被告與黃筆顯組團前往大陸杭州旅遊，被告遂與如附表一所示等人，經黃筆顯收取每人18,000元費用後，於112年11月19至24日一同前往杭州等地旅遊等節，業經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黃筆顯、黃辛、陳竹能、林主演、莊素瓊及蘇玉珍於審理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各項證據附卷可查，是此部分之事實，先堪認定。

　㈡然公訴意旨既以上開事實認為被告係受滲透來源（大陸地區台辦）之委託，以遠低於一般行情之低價團費（除往返機票以外，均為對方支出之落地招待），對附表一所示有投票權人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即支持中國國民黨提出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區域立委候選人及政黨票），涉犯上開各罪，則本案所須探究者依序為：

　⒈被告與葉亞林聯絡後，被告與附表一所示之人，一同前往杭州蕭山參訪，團費18,000元，是否為遠低於一般行情，其間存有差額之不正利益？　

　⒉被告是否具備「基於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⒊如附表一所示之團員，是否對「本次低價旅遊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關係」有所認知？茲分述如下：

　㈢本案旅遊團費18,000元，無從證明附表一所示之人每人受有至少有12,000元差額之不正利益。

　⒈公訴意旨固以卷附「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選偵12號卷257至272頁）欲證明含有「千島湖」景點之6日旅行團，費用約為3萬元，被告及附表一所示之人自費18,000元，受有相當於至少12,000元之不正利益。

　⒉然眾所周知，國內迄今尚未開放赴陸團體旅遊，是公訴人以「旅遊網站旅行團列印資料」所示報價與本件團費差額換算所謂不正利益，本不具任何比較意義可言。何況，團費之計算包括必要規費為固定金額外，其餘交通食宿均涉及淡旺季、等級、服務品質等，不能一概而論，尤其公訴人所舉資料皆標榜住宿為「五星飯店：喜來登、英迪格酒店等等」，與證人何垔墩、林宏山及陳子旺所提出本案旅行團行程中所住之「寶盛賓館」（警卷第177、289、635頁）有明顯之等級區別，又依被告提出之旅遊網行程頁面（本院卷第65至71頁），尚有16,988元、15,900元、16,900元不等之價格，行程之內容亦與本案旅行團之行程相去不遠。換言之，不能在網路上摭拾若干宣傳資料，遽認本案旅行團費存有至少12,000元之價差。

　⒊而細查卷內資料，該團費18,000元首見於「2023/11/19蕭山參訪團」LINE群組（下稱本案旅行團群組）中，係由證人黃筆顯於112年9月22日傳送「安霈是旅行社代表…請各位邀請自己親友進群組」、「旅行社訂位了！請各位方便開始繳費18000元」等語（警卷第287頁）。證人黃筆顯於警詢時及偵訊時證稱：團費18,000元，15,500元是給旅行社的費用，2,500元是雜項開支的費用，是我負責統籌運用的。旅遊雜項開支有搭機前和返台後的餐宴費用、送給台辦的禮物費用、還有我們過去中國旅遊途中喝的飲料、搭小船的費用等這些雜項等語（選偵12號卷第101、147頁）。然對照證人即運達旅行社業務楊安霈於警詢時之供述（選他84號卷第179頁）及卷附訂單資料、運達旅行社代墊單、雄獅旅行社請款單（同卷第417至423頁），可知證人楊安霈係因黃筆顯之前曾有合作關係，所以這次受證人黃筆顯委託「訂票」，遲至112年11月3日始以自己現金並刷卡代墊支付委託雄獅旅行社之本案20人團體來回機票（每人8,100元＋機場手續費3,171元＝11271元）並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19500元），合計24萬2900元。而依證人楊安霈所述：團員名單是黃筆顯提供給我，我代為訂票每張可賺取500元，事後也是黃筆顯以現金支付給我，行程是如何規劃我不清楚，(大陸)交通、食宿及景點門票都不是我處理等語（同卷第179至181頁）。換言之，本案旅行團團費18,000元，早於112年9月22日就由證人黃筆顯在本案旅行團群組中揭示，當時並無任何可以參考之行程、食宿及交通費用、景點門票等收費範例，所以所謂團費18,000元，可能也只是大概而已。如以每人支出18,000元計算，扣除前述團體來回機票（含機場手續費）每人11271元、南投往返機場之遊覽車資（每人分攤975元）及證人楊安霈代辦佣金（每人500元），則每人尚有5254元可資運用。是在無確切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旅行團在大陸之行程、食宿及交通費用、景點門票均由蕭山區台辦支出即「落地招待」的情況下，即便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檢察官問：在大陸的食宿部分，主要是何人支付？）由大陸那邊支付，誰我不清楚」等語（本院卷285頁），公訴意旨遽以毫無比較意義的團費價差，指稱本案旅行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每人獲有至少12,000元之「不法利益」，自為本院所不採。　　

　㈣本案無從證明被告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⒈承前所述，本案旅行團雖由被告與蕭山區台辦對口聯繫，然邀集附表一所示等人參加，則起於112年9月10日所設之本案旅行團群組，依該群組貼文內容可知除團費18,000元係由證人黃筆顯於9月22日傳送外，行程安排亦由黃筆顯於11月8日張貼。觀之旅行團出發前之群組貼文，被告余靜芬除曾2度張貼對岸天氣預測，表達係由蕭山徐副主任貼心轉達，並回答成員是否要用「健康碼」之詢問外，並無任何提醒、指示或貼文，也未見被告有積極邀約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行團、透露大陸方面會落地招待等情事，因此，客觀上並無事證可以證明被告有受與蕭山區台辦委託，積極組成本案旅行團之事實。　

　⒉再者，證人黃筆顯固於警詢時證稱：我們是藉由聯誼會一起討論旅遊的目的地，後來就請余靜芬村長負責和國台辦那邊聯絡；行程規劃表是大陸方那邊提供的，余靜芬拿到之後再轉傳旅遊團群組給大家看等語（選偵12號卷第99、101頁），然其就轉貼行程之證述與前述群組貼文係由黃筆顯自己轉貼之客觀事實不符，至於被告如何與大陸方面聯絡、內容，仍無證據可佐。

　⒊證人陳竹能於偵查時證稱：黃筆顯和余靜芬跟我說要去中國旅遊，我是村長聯誼會的會長，我就通知鹿谷鄉的所有村長，看大家要不要去，臺灣部分是黃筆顯處理，大陸是由余靜芬接洽。我沒有聽到選舉話題，只有說常來這裡交流等語（選他卷一第301至321、353至35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次旅行團是我們村長聯誼會說要出去玩，在臺灣的部分由黃筆顯處理，余靜芬則負責跟大陸聯繫，因為大陸來臺灣都是她在招待比較多，她跟大陸比較熟識才麻煩她聯絡等語（本院卷第312至313頁）。

　⒋證人黃辛於偵查時證稱：這次是由我們村長聯誼會長陳竹能跟余靜芬邀約，他跟我們說此行就是去旅遊，我當時沒去過杭州，又便宜就去。我有找我兩個弟弟黃振興、黃吉助一同前往。沒有要求於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等語（選他卷一第91至101頁）；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認知到這次旅遊是余靜芬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1頁）。

　⒌而證人林主演、莊素瓊、林錫展、蘇玉珍於偵查時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沒有人要求本次選舉支持特定黨派、候選人。參訪期間都沒有講到選舉。國台辦人員也沒有在宴會中發表演說等語（選他卷一第365至376頁；選他卷二第273至281、193至213頁；警卷第851至873頁；本院卷328至329、332、338至339、343至344頁）。

　⒍輔以被告所提出之兩岸交流相關新聞列印資料、公務出國報告、交流邀請函文及交流照片等（本院卷第73至136頁）亦與證人黃筆顯及陳竹能前開之證述互核相符，足認鹿谷鄉與蕭山區締結交流協議，並且迄今已舉辦10多屆，兩地之交流活動並非一時之舉，非僅為單方為特定目的所舉辦，而係雙方互相舉辦之交流參訪活動。

　⒎由上述證人之證述及被告所提出之資料可以得知，被告於本案旅行團自出發前至返國後，自始均未對本案旅行團之團員提及與總統、立委二合一選舉之事，更未要求其等須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本次旅遊之所以會成行之原因係基於村長聯誼會說要去交流，而身為村長聯誼會一員之被告因曾與陸方有聯繫的經驗，「自認」係與陸方台辦主任之聯繫窗口，僅此而已，難認有何基於二合一選舉要求任何人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動機甚明。另於本案旅遊過程中，即便如證人黃筆顯、黃辛於偵查時證稱於旅遊過程中，葉亞林曾經提及「兩岸一家親或和平統一」及「批評民進黨施政」等語，審之當前兩岸政治環境，實不難想像，仍難逕以身為台辦主任之政治言論，遽認被告具備投票行賄罪之犯意。尤有甚者，證人黃筆顯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台辦主任葉亞林提及前開言論，係在用餐與周邊團員閒聊之時，其除了批評民進黨施政亦有批評國民黨之無能等語，因此可知葉亞林並非係以「致詞」等嚴肅形式而為，也不是非向特定人、以推薦或宣傳等正面方式提倡任何政黨之主張，衡以時值我國二合一選舉活動激烈、主要政黨合縱連橫之際，任何人閒聊時難免論及相關選舉之事，何況身為台辦主任之葉亞林？然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任何附和葉亞林之言行舉止，自無從藉被告自認「聯繫」葉亞林而認定被告具備向附表一所示之團員為約其等投票權行使之主觀行賄之犯意。

　⒏此外，經本院詳細核對卷內證據，發現散見於卷內有1份行程表（選他卷一第15、163、233、427、521頁；選他卷二第79頁等，起訴書證據清單第17項）分別於警詢時提示與黃辛、楊安霈、潘有課辯認簽名，雖無人供述係由何人製作，但所示行程與證人黃筆顯於11月8日在本案旅行團群組張貼之內容一致，可以認定是本案旅行團相關揪團之人行前所製作，該行程最末載明：「四、因我國明年即將舉行『二合一』選舉，針對中共近期積極邀請我社會各界人士集團體赴陸進行基層參訪交流，並提供落地招待，是否藉機進行介選，殊值注意」等語，果若被告有受大陸台辦主任委託，具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豈有特別標示上開之警語，提醒附表一所示等人注意之可能。　

　㈣本件並無證據證明，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對本次前往旅遊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具有對價關係之認識：

　⒈證人黃筆顯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鹿谷與蕭山）彼此之間會有一些常態性的交流，我們去參訪之後，他們有機會來臺灣的時候，會找時間跟他們聚餐；我不知道本次旅遊會有國台辦人員跟我們見面；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行程中，甚至到返台後，都沒有聽到被告或是陸方人員，向我談論到選舉相關話題；在這次旅遊也沒有想到跟我國的總統、副總統，以及立委二合一選舉有關聯等語（本院卷第290至291頁）。

　⒉證人黃辛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次旅遊我們會長（陳竹能）邀約說這次要去大陸旅遊你要不要去，我問他團費多少，他說18,000元，我問我弟弟可否去，他說可以，我就找我2個弟弟說18,000元要不要去，後來我2位弟弟都要去，我們就3個去。本次旅遊沒有要求特定身分。在這次去大陸旅遊中，被告或是國台辦人員，沒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也沒有教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我回國後甚至連他們造勢都沒有參加；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有關聯；我也沒有認知到這次旅遊是是被告或是陸方人員，藉由這次旅遊請我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因為我們聯誼好像每年都有，前年也有邀請，我因人不舒服沒去，去年邀我才想要去，又邀約我弟弟這樣等語（本院卷第300至301頁）。

　⒊證人陳竹能於審理時證稱：旅行團出團的時間不是每次都在選舉之前，而是在鄉長選完我們就去；旅行團出團跟選舉是沒有關係；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直到返台後都沒有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跟我們提到選舉話題；沒有人要求我們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我也不知道這次旅遊跟我國選舉有關聯；我也沒有想到被告或陸方人士是藉由這次旅遊來要求我支持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本次旅遊所有村長都是我邀約的，我認為要16個人以上才能成團，我才去找人參加，有些人跟村長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310至318頁）。

　⒋證人莊素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旅遊時，有大陸人陪同，我不知道他的身分，他說什麼話我沒在聽；這次旅遊出發前到過程中，以及回來臺灣，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人，講到選舉的事情、沒有要我們支持哪一個政黨，或是哪一個候選人；這次總統跟立委選舉我有去投票，總統我投賴清德，立委我忘記了等語（本院卷第328至329頁）。

　⒌證人林錫展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在這次旅遊出發前跟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陸方人員，有談論到有關我國選舉的事；被告或是陸方人士也沒有在旅遊過程中，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與本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產生關聯；我們屬於城市交流沒有涉及政治等語（本院卷第331至332頁）。

　⒍證人林主演於偵查時證稱：團員除了我太太之外，其他人我不認識，我只是跟團去旅遊，這次是因為要去千島湖我才去的等語（選他卷一43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旅遊的目的是參觀茶園，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那邊做茶；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那邊人員，有談論到我國選舉話題；沒有聽到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有聯想；沒有想到這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0至342頁）。

　⒎證人蘇玉珍於警詢時證稱：（旅行團）主要是要邀請鹿谷鄉各村長前往交流，我及我先生是因為鳳凰村村長劉志成有事無法前往，因此要我跟我先生去補他的缺；我這次的花費比起我以前去大陸其他地區旅遊有便宜約2000元，但因為去的地方不同，食宿也不同，因此我覺得價錢差不多等語（警卷第851至87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這次去大陸的目的是覺得行程還好，沒有去過烏鎮去走走；在這次旅遊出發前、旅遊過程中，以及返台後，沒有聽到被告或是大陸那邊的人員，有談到我國選舉話題；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沒有要求團員要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參加這次旅遊也沒有跟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及立委選舉有聯想；沒有想到這次旅遊被告或大陸那邊人員，藉由這種方式來請我支持國民黨及其候選人等語（本院卷第343至345頁）。

　⒏細繹上述證人之證述可以得知，有團員認為本案旅遊之價格並未特別便宜，反而證稱價格尚屬正常。且依前述事證，足認該團費係由黃竹顯張貼報價、安排旅行社代訂機票，且遲至112年11月3日由證人楊安霈代墊機票及規費後，黃筆顯方於同年月6日在群組中張貼具體行程內容。也就是說，附表一所示等人「決意」參加該旅行團時，只知大概團費而已，實際上對於具體行程資訊，甚至落地後是不是有人招待、由何人出資等細節，均付之闕如。亦即在「決意」要支出團費報名參團之時，各該成員未與我國選舉產生任何之聯想，純粹僅有觀光、交流之目的，反而是被告方面在行程表上附註前開警語，提醒團員勿入陸方介選陷阱。因此，本件並無確切證據足以證實附表一所示之人參加本案旅行團，具有與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之認識。

七、綜上所述，縱然如附表一所示之人至大陸旅遊的時點距總統及立委大選相近，時機或為敏感，被告余靜芬自承其係與蕭山區台辦聯繫之窗口，明知大陸方面有介選之可能，仍然成行，惟公訴意旨前開所舉之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被告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孟賢提起公訴，王晴玲、廖秀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邁揚

　　　　　　　　　　　　　　　　　　　法　官　廖允聖 

　　　　　　　　　　　　　　　　　　　法　官　陳韋綸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淑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表一：

編號 團員名稱 1 黃筆顯 2 陳竹能 3 何垔墩 4 林宏山 5 林主演 6 黃辛 7 林錫展 8 莊素瓊 9 林素珊 10 朱勣璘 11 游美崎 12 吳桂珠 13 陳子旺 14 張燕珠 15 潘友課 16 張燕真 17 林岳賢 18 蘇玉珍 19 黃振興 20 黃吉助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余靜芬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余靜芬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35至49頁 2 何垔墩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及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167至191頁 3 林宏山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林宏山手機LINE群組對話截圖 警卷第283至300頁 4 林主演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333至339頁 5 黃辛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辛手機相簿及微信對話翻拍照片 警卷第383至391頁 6 朱勣璘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朱勣璘手機相簿及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555至563頁 7 陳子旺手機LINE群組對話紀錄翻拍照片 警卷第635至639頁 8 張燕珠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何垔墩手機LINE群組翻拍照片 警卷第687至695頁 9 蘇玉珍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蘇玉珍手機翻拍照片 警卷第893至899頁 10 黃振興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振興手機相簿翻拍照片 警卷第949至951頁 11 長榮航空BR-0758、BR-0757航班旅客資料、雄獅旅行社開票名單、臺灣運達旅行社江南票團訂單資料及開票名單 警卷第977至987頁 12 臺灣運達旅行社代墊單、收款單、雄獅旅行社請款單、臺灣運達旅行社中國信託帳戶存簿影本及存款交易明細、楊安霈之帳戶交易明細 警卷第989至1009頁 13 桃園機場出入境影像照片、臉書貼文擷取照片、台辦主任葉亞林照片 警卷第1013至1027頁 14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12年12月28日函旅平險投保查詢結果 選他字卷（一）第31至33頁 15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2日函檢附保費繳費證明 選他字卷（二)第413至415頁 16 黃筆顯之數位證物勘查採證同意書、黃筆顯手機LINE群組對話截圖 選偵字卷第131至139頁 17 余靜芬、何垔墩、林宏山、林主演、黃辛、黃筆顯、陳竹能之入出境資訊查詢結果 選偵字卷第293至285頁 





